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閣下對本通函的任何內容或應採取的行動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或其他註冊證券交易
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售出或轉讓名下全部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的H股，應立即將本通函及所附的投票代理人委任表
格送交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的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
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1) 建議派發股利
(2) 建議續聘2024年度核數師

(3) 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並授權董事長簽署所有相關融資文件
(4) 批准及授權中聯工業車輛公司開展保兌倉業務

(5) 批准及授權中聯農機公司及其子公司開展下游客戶金融業務並對外提
供擔保

(6) 向本公司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7) 授權進行低風險投資理財業務

(8) 授權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
(9)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

(10)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提供擔保
(11)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金融業務提供擔保

(12) 為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及買方信貸業務提供擔保額度
(13)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14) 建議採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15) 建議採納《董事會議事規則》
(16) 建議採納《監事會議事規則》

及
(17)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本公司將於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361號公司辦公大樓多功
能會議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召開大會的通告載於本通函第156至160頁。

無論　閣下能否出席股東週年大會，務請細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並按隨附的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印備的
指示填妥並交回表格。H股持有人無論親身或以郵寄方式送交，最遲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
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將委任表格交回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
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　閣下填妥並交回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2024年5月28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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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在本通函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人民幣1.00元、在深圳證券交易

所上市並以人民幣買賣和列值的內資股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將於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361號公司辦公大樓多

功能會議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公司章程》」 指 本公司不時修訂的《公司章程》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中國結算」 指 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第一份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3月28日、有關（其中包括）建

議修改《公司章程》及建議採納《議事規則》的公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人民幣1.00元、在香港聯交所上

市並以港元買賣和列值的境外上市外資股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 指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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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24年5月24日，即本通函付印前確定其中所載若

干資料的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通函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和台灣地區

「《議事規則》」 指 《董事會議事規則》、《監事會議事規則》及《股東大

會議事規則》的統稱

「《董事會議事規則》」 指 本公司舉行董事會議的新議事規則

「《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指 本公司舉行股東大會的新議事規則

「《監事會議事規則》」 指 本公司舉行監事會議的新議事規則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第二份公告」 指 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24日的公告，是第一份公

告的補充公告

「股份」 指 A股和H股，或如文義所指，指其中一種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附屬公司」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賦予該詞的涵義

「美元」 指 美國法定貨幣美元

「中聯高機公司」 指 湖南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有限公司，為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

「中聯農機公司」 指 中聯重科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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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中聯財務公司」 指 中聯重科集團財務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中聯工業車輛公司」 指 中聯重科安徽工業車輛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

公司

「%」 指 百分比。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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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董事會成員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詹純新博士

非執行董事：
賀柳先生
王賢平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成虎先生
黃國濱先生
吳寶海先生
黃珺女士

註冊辦事處
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361號

敬啟者：

(1) 建議派發股利
(2) 建議續聘2024年度核數師

(3) 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並授權董事長簽署所有相關融資文件
(4) 批准及授權中聯工業車輛公司開展保兌倉業務

(5) 批准及授權中聯農機公司及其子公司開展下游客戶金融業務並對外提
供擔保

(6) 向本公司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7) 授權進行低風險投資理財業務

(8) 授權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
(9)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

(10)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提供擔保
(11)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金融業務提供擔保

(12) 為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及買方信貸業務提供擔保額度
(13)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14) 建議採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15) 建議採納《董事會議事規則》
(16) 建議採納《監事會議事規則》

及
(17)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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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1. 引言

本通函（當中包含本函件）旨在向　閣下發送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為　閣下提供

所有合理所需的資料，使　閣下能對投票贊成或反對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決議案作出

有資料根據的決定。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156至160頁。

2. 建議派發股利

I. 建議派發股利

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普通決議案，審議並酌情批准就A股股東及H股股

東各自適用的記錄日營業時間結束時，在本公司股東名冊登記在冊的股東所持有的每

股已發行股份，宣派與支付末期股利人民幣0.32元（含稅），合共人民幣27.77億元（以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已發行股數為基準）。末期股利預計於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或前

後支付予股東。

根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與實施條例以及

其他相關規定，本公司向其H股股東名冊的在冊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利前，須

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稅率為10%。任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

人、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團體及組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被視為非居民企業股

東所持的股份。因此，其應得之股利將被預扣企業所得稅。扣除上述應繳納的企業所

得稅後，應付予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的現金股利為每股人民幣0.288元（僅供參考）。現

金股利將以港元支付予H股股東。

根據《關於深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財稅

[2016]127號），對通過深港通投資H股的內地個人股東（該等H股股份以香港中央結算

代理人名義登記，由中國結算作為名義股東持有）派發末期股利時，本公司將按照20%

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對通過深港通投資H股的內地證券投資基金股東（該等H

股股份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名義登記，由中國結算作為名義股東持有）派發末期股利

時，本公司將按照20%的稅率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對通過深港通投資H股的內地企業

股東（該等H股股份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名義登記，由中國結算作為名義股東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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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派發末期股利時，本公司將不會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應納稅款由內地企業股東自行

申報繳納。其中，內地企業股東連續持有H股滿十二個月取得的股利免徵企業所得稅。

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不準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

安排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責任，亦不會受理。對於股東持有及出售H股所涉的中

國稅務、香港稅務及其他稅務影響，建議股東諮詢稅務顧問。

II. 截止辦理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H股股東獲得末期股利的權利，本公司將於2024年7月5日（星期五）至

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H股股份的過戶登記手續，

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可獲派末期股利，H股股東必須於2024年7月4日

（星期四）下午4時30分前，將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H股股

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17樓1712-1716號舖。

3. 建議續聘2024年度核數師

基於本公司對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畢馬威華振」）及畢馬

威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香港」）的工作評價結果，並綜合考慮審計工作的連續性和

成本控制等原因，現就本公司續聘境內核數師及國際核數師提請股東週年大會審議批

准：

I. 續聘境內核數師及國際核數師的原因

經本公司2022年年度股東大會批准，本公司聘任畢馬威華振擔任2023年度境內

核數師及內部控制核數師。畢馬威華振在擔任本公司境內核數師及內部控制核數師期

間，盡職盡責，兢兢業業，充分發揮其在國際準則及香港《上市規則》的專業性，有效

維護了本公司及股東的合法利益。

（星期四）下午4



– 7 –

董事會函件

根據本公司業務發展和未來審計的需要，經本公司考察、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審

查，擬續聘任畢馬威華振為本公司2024年度境內核數師及內部控制核數師，擬聘任畢

馬威香港為本公司2024年度國際核數師。

II. 2023年度支付的審計相關費用

2023年度，本公司支付給畢馬威華振的財務決算審計報酬為人民幣380萬元，內

部控制審計報酬為人民幣50萬元，而支付給畢馬威香港的財務決算審計報酬為人民幣

530萬元。

III. 擬續聘2024年度境內核數師及國際核數師的情況

本公司擬續聘畢馬威華振為本公司2024年度境內核數師及內部控制核數師，具

體負責本公司按照《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審計及其他鑑證、諮詢相關業

務。

本公司擬續聘畢馬威香港為本公司2024年度國際核數師，具體負責本公司按照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的財務報告審計及其他鑑證、諮詢相關業務。

現提請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與畢馬威華振及畢馬威香港商定報酬

原則，並授權本公司管理層根據確定的原則決定具體報酬。

IV. 2024年度審計相關費用

2024年度審計服務收費將根據畢馬威華振及畢馬威香港按照業務的責任輕重、繁

簡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條件和工時，及實際參加業務的各級別工作人員投入

的專業知識和工作經驗等因素確定。

現提請股東週年大會授權本公司管理層根據確定的原則決定具體應付畢馬威華振

及畢馬威香港的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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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並授權董事長簽署所有相關融資文件

為加速本公司數字化轉型，持續向智能化、生態化、國際化邁進，創造開放和諧

的產業生態格局，根據本公司2024年度經營規劃，擬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及

辦理融資業務，總授信規模不超過人民幣1,800億元，包括：流動資金貸款、工程機械

按揭、供應鏈融資、債券投資、信用證、保函等相關業務；並授權董事長及其授權的

人士代表本公司與有關金融機構簽訂授信合同及融資業務相關文件，切分本公司授信

額度給下屬分、子公司使用等事項。該委託無轉委託權。本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日止。

5. 批准及授權中聯工業車輛公司開展保兌倉業務

根據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經營發展的需要，為加速資金回籠、降低經營風險，結合

中聯工業車輛公司2024年度經營規劃，本公司擬批准中聯工業車輛公司開展保兌倉業

務，並對外提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500萬元、為期不超過6個月的擔保。本公司亦授

權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管理層簽署相關合作協議。

I. 保兌倉業務情況介紹

保兌倉，是指銀行向生產企業（賣方）及其經銷商（買方）提供的以銀行承兌匯票

為載體的金融服務。具體操作方式是：銀行向經銷商（買方）收取一定比例（最低不少

於30%）的承兌保證金，銀行開出以經銷商（買方）為付款人、生產企業（賣方）為收款

人的銀行承兌匯票，專項用於向生產企業（賣方）支付貨款。經銷商（買方）每次提貨

需先向銀行交存貨物對應金額的保證金，銀行在經銷商（買方）存入保證金的額度以內

簽發發貨通知，生產企業（賣方）只能憑銀行簽發的發貨通知確定的發貨金額向經銷商

（買方）發貨。經銷商（買方）實現銷售以後向銀行續存保證金，銀行再次簽發發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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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如此循環操作，直至保證金餘額達到或超過銀行簽發的銀行承兌匯票金額。承兌

匯票到期時，如保證金餘額低於承兌匯票金額，則由生產企業（賣方）補足承兌匯票與

保證金的差額部分給銀行。

II. 擬開展保兌倉業務情況概述

(1) 保兌倉業務額度及擔保額度

中聯工業車輛公司擬與有關金融機構、經銷商合作開展保兌倉業務，為經銷商提

供連帶擔保責任額度不超過人民幣1,500萬元，擔保期限依據合同約定。

(2) 保兌倉協議主要主要內容

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經銷商與合作銀行簽訂《保兌倉業務三方合作協議》，協議主

要內容包括：

A. 融資方式

根據經銷商申請及經銷商提供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經銷商雙方的《購銷合

同》及業務貿易背景等資料，經合作銀行審查通過，合作銀行為經銷商提供銀行

承兌匯票專項用於購買中聯工業車輛公司貨物。

經銷商申請開立銀行承兌匯票的同時，須按最低不少於票面金額的30%的

標準向合作銀行交存初始保證金。

B. 提貨規則

經銷商每次提取《購銷合同》項下的貨物時，需向合作銀行提出申請，並填

寫《提貨申請書》。同時向經銷商在合作銀行開立的保證金賬戶中存入相當於該次

提貨金額的保證金。合作銀行核對經銷商繳存的保證金數額後，向中聯工業車輛

公司發出《提貨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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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工業車輛公司收到合作銀行出具的《提貨通知書》後，向合作銀行發出

《提貨通知書收到確認函》，同時按照合作銀行的通知金額向經銷商發貨。

C. 銀行承兌匯票到期

在每張匯票到期日前10日內，如果合作銀行對於經銷商的授信融資額度超

過其出具的《提貨通知書》或發放給經銷商的提貨權憑證中載明的累計金額，即

合作銀行出具的《提貨通知書》或發放給經銷商的提貨權憑證中載明的累計金額

小於承兌匯票的票面金額時，合作銀行有權向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發出《退款通知

書》。

中聯工業車輛公司收到《退款通知書》後，應按《退款通知書》的要求將承兌

匯票的票面金額與《提貨通知書》中載明的累計金額的差額退還給合作銀行。

(3) 對擬開展保兌倉業務經銷商的要求

為確保本公司利益不受損害，中聯工業車輛公司對擬開展前述業務的經銷商提出

如下要求：

a. 依法註冊，有固定的經營場所；

b. 經銷商及主要負責人銀行信用記錄良好，非全國失信被執行人且無相應的

法律糾紛；

c. 無挪用中聯工業車輛公司資金情況，無重大損害中聯工業車輛公司利益的

行為；及

d. 有一定的資產及措施為中聯工業車輛公司實際擔保額提供反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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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審議事項

(1) 批准中聯工業車輛公司與有關金融機構、經銷商合作開展保兌倉業務，並對外提

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500萬元、為期不超過6個月的擔保。

(2) 授權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簽署上述保兌倉業務相關合

作協議。

該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

開之日止。

6. 批准及授權中聯農機公司及其子公司開展下游客戶金融業務並對外提供擔
保

根據中聯農機公司及其子公司經營發展的需要，為加速資金回籠、降低經營風

險，結合中聯農機公司2024年度經營規劃，本公司擬批准中聯農機公司開展下游客戶

金融業務並對外提供擔保，對外擔保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為期不超過36個月，

擔保對象為中聯農機下游經銷商及終端客戶。本公司亦授權中聯農機公司管理層簽署

相關合作協議。

I. 下游客戶金融業務介紹

(1) 經銷商

中聯農機公司的經銷商在購買中聯農機公司產品過程中，通過中聯農機公司合作

的金融機構辦理保兌倉、購機貸款等融資方式向中聯農機公司支付購機款，中聯農機

公司對經銷商的上述融資行為向相關金融機構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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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終端客戶

中聯農機公司的終端客戶在購買中聯農機公司產品過程中，通過中聯農機公司合

作的金融機構辦理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購機貸款等融資方式向中聯農機公司

支付購機款，中聯農機公司對客戶的上述融資行為向相關金融機構提供擔保。

II. 對外擔保的主要內容

如果經銷商或終端客戶在上述融資業務過程中未及時、足額向金融機構償還在購

買中聯農機公司產品過程申請的貸款或融資租賃租金，則中聯農機公司承擔連帶責任

擔保。

III. 對外擔保的風險管控措施

在風險控制上，本公司將嚴格把控金融業務客戶的資質，從資信調查、業務審批

手續完備性等各方面嚴格控制，降低擔保風險；本公司將加強對國家農機購置補貼資

金的監督和管理，對區域補貼週期等實際情況進行綜合分析。主要措施如下：

(1) 制定相關金融業務管理辦法管理與監控金融業務流程；

(2) 由本公司組織建立金融業務簽約前的評審流程，在確認已建立可行的風險

控制流程及預案，客戶已簽署合格的反擔保協議，相應協議文件通過法務

部門合規審核的情況下，由有權簽約人統一對外簽約；

(3) 設立風險預警線與管控底線，並進行月度監控，根據對客戶能力的分析，

推動、幫扶其風險控制能力提升。如達到預警線，將介入風險處置；

(4) 明確客戶的授信及管控規則，監督客戶信用資源的規模、風險、周轉效率

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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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上述管控流程及要求，建立相應的信用授信業務風控流程及處置議案。

IV. 審議事項

(1) 批准中聯農機公司與有關金融機構及下游客戶開展上述金融業務並對外提供擔

保，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為期不超過36個月。

(2) 授權中聯農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農機公司簽署上述金融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該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

開之日止。

7. 向本公司附屬公司提供擔保

為加大市場開拓力度，深入推進本公司智能製造及國際化發展戰略的實施，本公

司擬對本公司的控股公司中聯重科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中聯重科金融（香港）公

司、中聯農機公司等44家子╱孫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15億元的擔保。具

體情況如下：

I. 擔保情況概述

(1) 擬對中聯農機公司、長沙中聯農業裝備有限公司、中聯重機浙江有限公司、河南

中聯重科智能農機有限責任公司、中聯重機南陵有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38億元的擔保，主要用於在境內外開展的融資授信，含貿易項下票據、信用證類

業務及流動資金貸款、項目貸款等其他相關業務及下游客戶金融業務。

(2) 擬對中聯工業車輛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6.5億元的擔保，主要用於在境內

開展的融資授信，含貿易項下票據、信用證類業務及流動資金貸款、項目貸款等

其他相關業務。

(3) 擬對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馬鞍山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亳州

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吉安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湘陰中聯重

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6億元的擔保，主要用於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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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開展的貿易項下銀票、信用證類、保函業務、流動資金貸款、項目貸款其他相

關業務。

(4) 擬對湖南中聯振湘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億元的擔保，

主要用於在貿易項下銀票、信用證類、保函業務、流動資金貸款、境內開展的土

地平整開發相關的融資業務。

(5) 擬對中聯重科建築起重機械有限責任公司、常德中聯重科液壓有限公司、上海中

聯重科樁工機械有限公司、安徽中聯重科基礎施工智能裝備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特力液壓有限公司、陝西中聯西部土方機械有限公司、中聯重科土方機械有限公

司、湖南中聯重科應急裝備有限公司、湖南中聯重科履帶起重機有限公司、湖南

中聯重科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湖南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站類設備有限公司、中

科雲谷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聯重科材智科技有限公司、湖南中聯重科智能技術

有限公司、重慶中聯重科起重設備有限公司、中聯重科（海南）國際裝備有限公

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47.12億元的擔保，主要用於貿易項下銀票、信用

證類、保函業務、流動資金貸款、項目貸款及其他相關業務。

(6) 擬對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0億元的擔保，

主要用於在境外辦理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融資、對外擔保業務、外匯交易及其他

相關業務。

(7) 擬對中聯重科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0億元的擔

保，主要在境外辦理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融資、對外擔保業務、外匯交易及其他

相關業務。

(8) 擬對中聯重科新加坡控股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億元的擔保，主要在境外

辦理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融資、對外擔保業務、外匯交易及其他相關業務。

(9) 擬對中聯重科金融（香港）公司、中聯重科金融（美國）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

人民幣5.8億元的擔保，主要在境外辦理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融資、對外擔保業

務、外匯交易及其他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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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擬對中聯重科印尼公司、中聯重科泰國公司、中聯重科菲律賓有限公司、中聯重

科沙特貿易公司、中聯重科巴西公司、中聯重科印度公司、中聯重科澳洲新西蘭

公司、中聯重科馬來西亞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9.3億元的擔保，主要

用於在境外開展的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融資、外匯交易、固定資產購置及其他相

關業務。

(11) 中聯高機公司擬對中聯重科高空作業機械新加坡子公司、中聯重科高空作業機械

加拿大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0.28億元的擔保，主要用於在境外開展

的進出口貿易結算、投融資、固定資產購置及其他相關業務。

具體實施時，本公司可視情況決定由本公司或下屬子公司為上述44家子╱孫公

司提供擔保，可根據與金融機構的協商簽訂相關擔保合同，並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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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 
被
擔
保
人
有
關
預
計
擔
保
額
度
基
本
情
況

序
號

擔
保
方

被
擔
保
方

擔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擔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資
產
負
債
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擔
保
餘
額

（
人
民
幣
萬
元
）

本
次
申
請

擔
保
額
度

（
人
民
幣
萬
元
）

擔
保
額
度
佔
舶

霵
霵
霵
霵
霵
霵
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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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擔
保
方

被
擔
保
方

擔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擔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資
產
負
債
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擔
保
餘
額

（
人
民
幣
萬
元
）

本
次
申
請

擔
保
額
度

（
人
民
幣
萬
元
）

擔
保
額
度
佔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淨
資
產
比
例

是
否

關
聯

擔
保

14
本
公
司

常
德
中
聯
重
科
液
壓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30
%

–
25

,0
00

否

15
本
公
司

上
海
中
聯
重
科
樁
工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76
%

–
40

,0
00

否

16
本
公
司

安
徽
中
聯
重
科
基
礎
施
工
智
能
裝
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29
%

–
10

0,
00

0
否

17
本
公
司

湖
南
特
力
液
壓
有
限
公
司

84
.4

3%
11

%
–

10
,0

00
否

18
本
公
司

陝
西
中
聯
西
部
土
方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84
%

20
,0

00
12

0,
00

0
否

19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土
方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68
%

30
,0

00
38

0,
00

0
否

20
本
公
司

湖
南
中
聯
重
科
應
急
裝
備
有
限
公
司

65
.0

0%
48

%
15

,0
00

40
,0

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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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擔
保
方

被
擔
保
方

擔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擔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資
產
負
債
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擔
保
餘
額

（
人
民
幣
萬
元
）

本
次
申
請

擔
保
額
度

（
人
民
幣
萬
元
）

擔
保
額
度
佔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淨
資
產
比
例

是
否

關
聯

擔
保

21
本
公
司

湖
南
中
聯
重
科
履
帶
起
重
機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16
%

–
50

,0
00

否

22
本
公
司

湖
南
中
聯
重
科
新
能
源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60
%

–
10

,0
00

否

23
本
公
司

湖
南
中
聯
重
科
混
凝
土
機
械
站
類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77
%

–
40

,0
00

否

24
本
公
司

中
科
雲
谷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79
%

–
20

,0
00

否

25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馬
來
西
亞
公
司

10
0.

00
%

98
%

50
,0

00
否

26
本
公
司

湖
南
中
聯
重
科
材
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77
%

–
45

,0
00

否

27
本
公
司

湖
南
中
聯
重
科
智
能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25
%

–
40

,0
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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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擔
保
方

被
擔
保
方

擔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擔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資
產
負
債
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擔
保
餘
額

（
人
民
幣
萬
元
）

本
次
申
請

擔
保
額
度

（
人
民
幣
萬
元
）

擔
保
額
度
佔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淨
資
產
比
例

是
否

關
聯

擔
保

28
本
公
司

重
慶
中
聯
重
科
起
重
設
備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17
%

–
12

0,
00

0
否

29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海
南
）國
際
裝
備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0%
–

45
,0

00
否

30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香
港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8%
–

10
0,

00
0

否

31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國
際
貿
易（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67
%

36
,3

34
20

0,
00

0
否

32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新
加
坡
控
股
公
司

10
0.

00
%

22
%

–
10

,0
00

否

33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金
融（
香
港
）公
司

10
0.

00
%

1%
14

,6
61

50
,0

00
否

34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金
融（
美
國
）公
司

10
0.

00
%

16
%

–
8,

00
0

否

35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印
尼
公
司

10
0.

00
%

92
%

–
15

0,
00

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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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擔
保
方

被
擔
保
方

擔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擔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資
產
負
債
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擔
保
餘
額

（
人
民
幣
萬
元
）

本
次
申
請

擔
保
額
度

（
人
民
幣
萬
元
）

擔
保
額
度
佔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淨
資
產
比
例

是
否

關
聯

擔
保

36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泰
國
公
司

10
0.

00
%

86
%

8,
00

0
否

37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菲
律
賓
有
限
公
司

10
0.

00
%

93
%

–
5,

00
0

否

38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沙
特
貿
易
公
司

10
0.

00
%

97
%

–
10

0,
00

0
否

39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巴
西
公
司

10
0.

00
%

97
%

–
90

,0
00

否

40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印
度
公
司

10
0.

00
%

94
%

–
65

,0
00

否

41
本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澳
洲
新
西
蘭
公
司

10
0.

00
%

10
1%

–
25

,0
00

否

本
公
司
擔
保
小
計

╱
╱

26
6,

84
5

3,
14

7,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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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擔
保
方

被
擔
保
方

擔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被
擔
保
方

最
近
一
期

資
產
負
債
率

截
至

20
23
年

12
月

31
日

擔
保
餘
額

（
人
民
幣
萬
元
）

本
次
申
請

擔
保
額
度

（
人
民
幣
萬
元
）

擔
保
額
度
佔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淨
資
產
比
例

是
否

關
聯

擔
保

1
中
聯
高

機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高
空
作
業

機
械
德
國
子
公
司

61
.4

3%
78

%
–

60
0

否

2
中
聯
高

機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高
空
作
業

機
械
新
加
坡
子
公
司

61
.4

3%
86

%
–

1,
60

0
否

3
中
聯
高

機
公
司

中
聯
重
科
高
空
作
業

機
械
加
拿
大
子
公
司

61
.4

3%
0%

–
60

0
否

中
聯
高
機
公
司
擔
保
小
計

╱
╱

–
2,

8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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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1) 中聯農機公司

a. 名稱：中聯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安徽省蕪湖市三山區經濟開發區峨溪路16號

c. 法定代表人：申柯

d. 註冊資本：人民幣2,628,571,428元

e. 業務性質：農業機械製造、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1年6月8日

h. 信用等級：A

i. 截至 2 0 2 3年 1 2月 3 1日，中聯農機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570,994.97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409,218.00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161,776.97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148,842.81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1,070.23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7億元

(2) 長沙中聯農業裝備有限公司

a. 名稱：長沙中聯農業裝備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市岳麓區麓谷大道677號辦公樓401室

c. 法定代表人：張翅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億元

e. 業務性質：農業機械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農機公司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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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成立時間：2023年5月11日

h. 信用等級：A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長沙中聯農業裝備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
為人民幣76,889.63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82,827.42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 -5,937.7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
47,173.21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5,937.79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4億元

(3) 中聯重機浙江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機浙江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浙江省臨海市江南街道滙豐南路

c. 法定代表人：申柯

d. 註冊資本：人民幣3,000萬元

e. 業務性質：農業機械製造、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農機公司的孫公司）

g. 成立時間：2011年11月16日

h. 信用等級：A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機浙江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
幣50,111.11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37,710.44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12,400.67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39,936.75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775.53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億元

(4) 河南中聯重科智能農機有限責任公司

a. 名稱：河南中聯重科智能農機有限責任公司

b. 註冊地址：河南省開封市宋城路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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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定代表人：王立明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5,300萬元

e. 業務性質：農業機械製造、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農機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0年3月26日

h. 信用等級：BBB+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河南中聯重科智能農機有限責任公司未經審計的資
產總額為人民幣154,282.54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25,717.53萬元，歸屬
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28,565.01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
人民幣84,683.07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3,275.85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5億元

(5) 中聯重機南陵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機南陵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南陵縣經濟開發區周瑜大道8號

c. 法定代表人：鞏文龍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5億元

e. 業務性質農業機械製造、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農機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0年8月18日

h. 信用等級：BBB+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機南陵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
幣70,691.85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66,986.21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1,874.66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41,933.28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97.95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0.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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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聯工業車輛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安徽工業車輛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蕪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南區南緯一路2號

c. 法定代表人：孫昌軍

d. 註冊資本：人民幣2億元

e. 業務性質：叉車、物流設備的生產、銷售、租賃、改裝、維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控股60%）

g. 成立時間：2010年2月24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工業車輛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59,941.99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44,089.71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

益為人民幣15,852.28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總額為人民幣48,739.06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7,009.0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6.5億元

(7) 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東方紅路569號湖南奧盛特重工科技有限公司辦

公樓101三樓

c. 法定代表人：陳培亮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53,169,01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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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業務性質：乾粉砂漿建築設備和材料、建築裝飾等材料的研發、銷售、服

務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9年1月3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

額為人民幣108,516.86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72,400.56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36,116.3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15,017.69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3,269.55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5億元

(8) 馬鞍山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馬鞍山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安徽省馬鞍山市和縣經濟開發區綠色建材產業園通港路30號

c. 法定代表人：吳金明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億元

e. 業務性質：新材料技術研發；水泥製品製造；水泥製品銷售；新型建築材

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防水卷材產品製造；輕質建築材料製造；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建築用石加工；塗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

工程用機械製造；建築材料生產專用機械製造；專用設備製造（不含許可類

專業設備製造）（除許可業務外，可自主依法經營法律法規非禁止或限制的

項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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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成立時間：2021年11月29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馬鞍山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

產總額為人民幣9,292.64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6,443.09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2,849.55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210.15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20.93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億元

(9) 亳州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亳州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古井大道以東，望州路以西，文帝路以

北，藿香路以南

c. 法定代表人：張鵬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億元

e. 業務性質：新材料技術研發；水泥製品製造；水泥製品銷售；新型建築材

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防水卷材產品製造；輕質建築材料製造；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建築用石加工；塗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

工程用機械製造；建築材料生產專用機械製造；專用設備製造（不含許可類

專業設備製造）（除許可業務外，可自主依法經營法律法規非禁止或限制的

項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2年1月4日

h. 信用等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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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亳州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5,223.90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2,453.76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2,770.14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2.08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66.22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億元

(10) 吉安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吉安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江西省吉安市井岡山經濟技術開發區富灘工業園B區富興路以

北，富豪路以東

c. 法定代表人：劉毅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萬元

e. 業務性質：新材料技術研發，新材料技術推廣服務，水泥製品製造，水泥

製品銷售，新型建築材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防水卷材產品製

造，輕質建築材料製造，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建築用石加工，塗料製造

（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工程用機械製造，建築材料生產專用機械製造，

專用設備製造（不含許可類專業設備製造），建築材料銷售，輕質建築材料

銷售（除許可業務外，可自主依法經營法律法規非禁止或限制的項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0年6月17日

h. 信用等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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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吉安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3,000.50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690.29萬元，歸屬於母公司
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2,310.21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243.43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447.30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億元

(11) 湘陰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湘陰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湖南省岳陽市湘陰縣文星街道烏龍社區湘楊路以西，遠大路及
湘楊路交匯處

c. 法定代表人：劉毅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億元

e. 業務性質：新材料技術研發；水泥製品製造；水泥製品銷售；建築防水卷
材產品製造；輕質建築材料製造；建築工程用機械製造；專用設備製造（不
含許可類專業設備製造）；建築材料生產專用機械製造；新型建築材料製造
（不含危險化學品）；建築用石加工；塗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非金屬
礦物製品製造。（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自主開展法律法規未禁止、未
限制的經營活動）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2年6月10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湘陰中聯重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12,216.15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7,729.66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人民幣4,486.5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831.01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447.73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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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湖南中聯振湘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振湘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b. 公司註冊地址：長沙高新區開發區麓谷大道677號辦公樓三樓

c. 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偉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億元

e. 業務性質：農業科學研究和試驗、農業技術諮詢與服務等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51%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8年11月23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振湘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
產總額為人民幣2,018.72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37.89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1,010.22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0

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02.5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億元。

(13) 中聯重科建築起重機械有限責任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建築起重機械有限責任公司

b. 註冊地址：湖南省常德市灌溪鎮常德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富窯路2號

c. 法定代表人：詹純新

d. 註冊資本：人民幣8億元

e. 業務性質：建築工程用機械、其他機械設備及零部件研發、製造、銷售、
安裝、維修、售後技術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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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8年9月21日

h. 信用等級：A

i. 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建築起重機械有限責任公司未經審計的
資產總額人民幣2,274,404.42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1,881,458.01萬元，歸
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392,946.41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
入總額為人民幣759,046.56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60,972.85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8.62億元。

(14) 常德中聯重科液壓有限公司

a. 名稱：常德中聯重科液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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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上海中聯重科樁工機械有限公司

a. 名稱：上海中聯重科樁工機械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上海松江區繽紛路297號

c. 法定代表人：陳剛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萬元

e. 業務性質：樁工機械製造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0年9月7日

h. 信用等級：A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海中聯重科樁工機械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
額為人民幣322,622.71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243,975.25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78,647.46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
幣99,254.18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8,512.52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億元

(16) 安徽中聯重科基礎施工智能裝備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安徽中聯重科基礎施工智能裝備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安徽省馬鞍山市鄭蒲港新區中飛大道277號現代產業孵化園6號
樓309

c. 法定代表人：陳剛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億元

e. 業務性質：機械設備研發；通用設備製造（不含特種設備製造）；建築工程
用機械製造；建築工程用機械銷售；機械設備租賃；建築工程機械與設備
租賃；貨物進出口；技術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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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1年6月23日

h. 信用等級：未評級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安徽中聯重科基礎施工智能裝備科技有限公司未經
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70,752.33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20,789.85萬
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49,962.47萬元；2023年1-12月營
業收入為人民幣0元，淨利潤為人民幣-34.70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0億元。

(17) 湖南特力液壓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特力液壓有限公司

b. 公司註冊地址：常德市鼎城區灌溪鎮溪沿社區中聯街道（樟樹灣派出所右側
100米）

c. 公司法定代表人：詹純新

d. 註冊資本：人民幣24,005.83萬元

e. 業務性質：從事液壓油缸、液壓閥的研究、設計、生產、銷售及熱處理電
鍍來料加工。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4年4月28日

h. 信用等級：A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特力液壓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216,754.87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23,781.96萬元，歸屬於母公司
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192,972.91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111,482.76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7,819.9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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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陝西中聯西部土方機械有限公司

a. 名稱：陝西中聯西部土方機械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陝西省渭南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朝陽大街西段86號

c. 董事：申柯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3.5億元

e. 業務性質：建築工程用機械製造與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土方機械有限公司的子公
司）

g. 成立時間：2020年7月30日

h. 信用等級：BB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陝西中聯西部土方機械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
額為人民幣883,901.77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741,044.34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142,857.43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
406,413.06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4,853.9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人民幣12億元

(19) 中聯重科土方機械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土方機械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麓谷大道677號辦公樓4015室

c. 董事：申柯

d. 註冊資本：人民幣38億元

e. 業務性質：建築工程用機械製造與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9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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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土方機械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

人民幣1,744,648.73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1,181,788.14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562,860.5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

684,118.36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5,707.74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人民幣38億元

(20) 湖南中聯重科應急裝備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重科應急裝備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市望城區騰飛路二段997號

c. 法定代表人：周磊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000萬元

e. 業務性質：應急裝備、消防車輛及其專用底盤、特種設備、特殊作業機器

人、智能機器人的研發、製造、銷售、維修；消防器材、安環設備及安

全、消防用金屬製品的研發、製造、銷售；機械零件、零部件的設計、製

造、加工、銷售；新材料技術研發；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

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業務培訓（不含教育培訓、職業技能培訓等

需取得許可的培訓）；工程和技術研究和試驗發展；軟件開發、銷售、運行

維護；物聯網技術研發、服務；技術進出口；貨物進出口；進出口代理。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4年4月20日

h. 信用等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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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重科應急裝備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144,816.59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69,280.99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75,535.6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總額為
人民幣88,836.7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6,154.46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億元

(21) 湖南中聯重科履帶起重機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重科履帶起重機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麓谷中聯工業園

c. 法定代表人：羅凱

d. 註冊資本：人民幣3.6億元整

e. 業務性質：機械設備銷售、再生資源銷售；電池製造；能量回收系統研
發；其他機械設備及零部件研發、製造、銷售、安裝、維修、售後技術服
務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9年7月9日

h. 信用等級：B

i. 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重科履帶起重機有限公司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人民幣345,198.16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55,975.56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289,222.6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總額為
人民幣191,723.71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8,942.80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5億元

(22) 湖南中聯重科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重科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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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註冊地址：湖南省湘江新區麓谷大道677號辦公樓401-01室

c. 公司法定代表人：黃勇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億元

e. 業務性質：發電業務、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2年10月10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重科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97.66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58.48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
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39.18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0元，淨
利潤為人民幣-60.82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人民幣1億元。

(23) 湖南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站類設備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站類設備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漢壽高新技術產業園黃福居委會中聯大道一號

c. 法人代代表：田兵

d. 註冊資本：人民幣451,636,363元

e. 業務性質：混凝土機械站類設備製造與銷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3年9月27日

h. 信用等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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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站類設備有限公司未經審

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552,328.19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426,997.30萬元，

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125,330.8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

收入人民幣143,182.84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7,237.9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人民幣4億元

(24) 中科雲谷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中科雲谷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尖山路39號中電軟件園一期10棟廠房401

c. 法定代表人：付玲

d. 註冊資本：人民幣69,444,444元

e. 業務性質：一般項目：信息諮詢服務（不含許可類信息諮詢服務）；企業

管理諮詢；企業管理；供應鏈管理服務；人工智能應用軟件開發；信息系

統集成服務；軟件開發；信息技術諮詢服務；互聯網數據服務；大數據服

務；人工智能硬件銷售；信息安全設備銷售；網絡與信息安全軟件開發；

人工智能公共服務平台技術諮詢服務；人工智能公共數據平台；人工智能

行業應用系統集成服務；人工智能基礎軟件開發；人工智能通用應用系

統；人工智能理論與算法軟件開發；人工智能基礎資源與技術平台；人工

智能雙創服務平台；智能控制系統集成；數據處理服務；數據處理和存儲

支持服務；工業互聯網數據服務；機械設備租賃；辦公設備租賃服務；租

賃服務（不含許可類租賃服務）；運輸設備租賃服務；建築工程機械與設備

租賃；特種設備出租；集成電路芯片設計及服務；技術服務、技術開發、

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技術進出口。（除依法須經批

准的項目外，憑營業執照依法自主開展經營活動）。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8年9月17日

h. 信用等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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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科雲谷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
幣40,754.46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32,079.26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人民幣8,675.2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39,327.37萬
元，淨利潤為人民幣-493.69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億元

(25) 中聯重科馬來西亞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馬來西亞公司(Zoomlion Heavy Industry (Malaysia) Sdn 

Bhd)

b. 註冊地址：Suite 1005, 10th Floor, Wisma Hamzah-Kwong Hing, No.1 Leboh 

Ampang 50100, Kula Lumpur W.P. Kula Lumpur, Malaysia

c. 董事：曹棟、Muraleedharan A/L T.N. Nair

d. 註冊資本：2,850,251林吉特

e. 業務性質：工程機械及其零配件的批發和零售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香港國貿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2年4月7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馬來西亞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
幣25,863.14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25,369.56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493.58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13,623.16萬元，淨
利潤為人民幣226.46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5億元

(26) 湖南中聯重科材智科技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重科材智科技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麓谷大道677號辦公樓401-02

c. 法定代表人：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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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註冊資本：人民幣10億元

e. 業務性質：機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金屬表面處理及熱處理加工；汽車零
部件及配件製造；汽車零部件銷售；金屬結構製造；金屬結構銷售；電器
輔件製造；電器輔件銷售；金屬材料銷售；金屬廢料和碎屑加工處理；新
材料技術研發；新材料技術推廣服務；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
技術交流、技術轉讓、技術推廣（除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外，自主開展法律
法規未禁止、未限制的經營活動）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3年5月17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止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重科材智科技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13,881.44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10,695.82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3,185.62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總額為人
民幣2,300.86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504.84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5億元

(27) 湖南中聯重科智能技術有限公司

a. 名稱：湖南中聯重科智能技術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長沙高新開發區尖山路39號長沙中電軟件園總部大樓A152

c. 法定代表人：唐紅兵

d. 註冊資本：人民幣5億元

e. 業務性質：通信系統設備製造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3年1月4日

h. 信用等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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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湖南中聯重科智能技術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

額為人民幣333,280.20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83,093.20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250,186.9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

民幣200,717.82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58,462.55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億元。

(28) 重慶中聯重科起重設備有限公司

a. 名稱：重慶中聯重科起重設備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重慶市渝北區龍興鎮迎龍大道19號

c. 法定代表人：羅凱

d. 註冊資本：人民幣6億元

e. 業務性質：道路機動車輛生產；機動車檢驗檢測服務；特種設備安裝改造

修理；特種設備製造；特種設備設計；特種設備檢驗檢測；特種設備銷

售；汽車零配件銷售；汽車零配件批發；汽車零配件研發；機動車修理和

維護；新能源汽車整車銷售；新興能源技術研發；專用設備修理；專用設

備製造（不含許可類專業設備製造）；機械設備銷售；機械設備研發；工程

和技術研究和試驗發展；技術服務、技術開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

術轉讓、技術推廣；物料搬運裝備製造；電子、機械設備維護（不含特種設

備）；通用設備製造（不含特設備製造）；通用設備修理；汽車零部件及配件

製造；開發、生產和銷售：礦山機械、市政設備、重型卡車、環保及資源

再生裝備、農業機械、工程機械、機電設備、工程專用車輛的整機、底盤

和配套零部件並提供租賃和售後技術服務。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5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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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信用等級：未評級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重慶中聯重科起重設備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
額為人民幣61,062.08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0,602.36萬元，歸屬於母公
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50,459.72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
0元，淨利潤為人民幣-468.33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2億元。

(29) 中聯重科（海南）國際裝備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海南）國際裝備有限公司

b. 註冊地址：海南省東方市東方臨港產業園（湘瓊合作共建產業園）內

c. 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王永祥

d. 註冊資本：人民幣10億元

e. 業務性質：建築工程用機械製造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3年7月19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海南）國際裝備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
產總額人民幣19,117.55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81.8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
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19,035.7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0

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5.1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4.5億元

(30) 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Zoomlion H.K. Holding Co., Limited)

b. 註冊地址：香港港灣道18號中環廣場新翼6樓

c. 董事：詹純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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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註冊資本：135,479.26萬美元

e. 業務性質：控股、持股公司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8年5月28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
為人民幣1,335,564.94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05,825.33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1,229,739.6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
民幣0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920.41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0億元

(31) 中聯重科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Zoomlion International Trading 
(H.K.) Co. Limited)

b. 註冊地址：香港港灣道18號中環廣場新翼6樓

c. 董事：申柯

d. 註冊資本：293,152,000美元

e. 業務性質：國際貿易、投資控股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子
公司）

g. 成立時間：2008年5月28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國際貿易（香港）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
總額為人民幣935,794.22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630,964.65萬元，歸屬於母
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304,829.57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
民幣566,366.22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44,878.81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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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聯重科新加坡控股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新加坡控股公司(Zoomlion Singapore Investment Holdings 
Pte. Ltd.)

b. 註冊地址：112 Robinson Road #03-01 Robinson 112 Singapore

c. 董事：申柯

d. 註冊資本：13,612,000美元

e. 業務性質：控股、持股公司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子公司

g.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新加坡控股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12,754.65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2,835.4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9,919.20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0元，淨利
潤為人民幣-5,100元。

h. 成立時間：2012年10月4日

i. 信用等級：無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億元

(33) 中聯重科金融（香港）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金融（香港）公司(Zoomlion Capital (H.K.) Co., Limited)

b. 註冊地址：香港港灣道18號中環廣場新翼6樓

c. 董事：杜毅剛

d. 註冊資本：414,900,000美元

e. 業務性質：融資租賃業務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全
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8年5月28日

h. 信用等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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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金融（香港）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396,394.91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5,289.32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
有者權益為人民幣391,105.5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795.55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798.9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5億元

(34) 中聯重科金融（美國）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金融（美國）公司(Zoomlion Capital (U.S.A.) Corp.)

b. 註冊地址：550 W Duarte Rd #6, Arcadia, CA 91007, USA

c. 董事：王芙蓉、杜毅剛、孫昌軍

d. 註冊資本：5,047,500美元

e. 業務性質：融資租賃業務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的全
資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9年9月17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金融（美國）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4,339.31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711.83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
權益為人民幣3,627.48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264.34萬元，淨
利潤為人民幣65.31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0.8億元

(35) 中聯重科印尼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印尼公司(PT. Zoomlion Indonesia Heavy Industry)

b. 註冊地址：Zoomlion Tower, Jalan Raya Boulevard Barat, XC, 5-6 C, Kelapa 
Gading Barat, Kelapa Gading, Kota Adm. Jakarta Utara, DKI Jakarta, 14240

c. 董事：劉堅強、Titan

d. 註冊資本：40,001,159,969印尼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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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業務性質：工程機械設備及其配件的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盧森堡公司與新加坡公司共同投資的
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4年5月20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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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聯重科菲律賓有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菲律賓有限公司(Zoomlion Heavy Industry Philippines Inc.)

b. 註冊地址：Unit D/9th Floor Triumph Square Building 1618 Quezon Avenue 
South Tria Quezon City, Second District,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NCR), 
1103

c. 董事：劉堅強、徐堅

d. 註冊資本：1,000萬菲律賓比索

e. 業務性質：工程機械設備及其配件的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新加坡公司投資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1年6月11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菲律賓有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32,169.81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30,057.71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2,112.0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19,890.24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003.2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0.5億元

(38) 中聯重科沙特貿易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沙特貿易公司(Zoomlion International Trading (Saudi) 
Company*)

b. 註冊地址：AI Mishael Dist, Riyadh 7064, kSA

c. 董事：劉建偉

d. 註冊資本：3,000萬沙特里亞爾

e. 業務性質：工程機械設備及其配件的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香港國貿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1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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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沙特貿易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
幣211,244.52萬元，負債總額人民幣204,020.61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7,223.91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150,351.18萬
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018.52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0億元

(39) 中聯重科巴西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巴西公司（原名：中聯巴西工業貿易機械公司）(Zoomlion 

Brasil Industria e Comercio de Maquinas Ltda)

b. 註冊地址：巴西聖保羅州，因達亞圖巴市，美國公園工業區，維納斯大街
694號

c. 董事：鍾其睿

d. 註冊資本：7,378.89萬巴西雷亞爾

e. 業務性質：混凝土機械及其零配件的生產、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盧森堡公司和新加坡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12年10月10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巴西子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94,378.93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91,106.96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3,273.53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63,363.61萬
元，淨利潤為人民幣6,651.31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9億元

(40) 中聯重科印度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印度公司(Zooml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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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註冊地址：Plot No.49, Panvel Industrial Co-operative Estate Ltd, Panvel, 

Raigarh, Pin Code-410206, Maharashtra Mumbai

c. 董事：黃群、申柯、Mukesh Kumar Jha

d. 註冊資本：實收資本：813,228,204.15印度盧比，股本溢價：6,315,800印度
盧比

e. 業務性質：貿易公司，工程機械產品銷售及售後服務，包含混凝土機械、
樁工機械、土方機械、起重機械等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新加坡控股公司與香港國貿公司共同
控股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9年12月3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印度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
148,944.29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36,927.05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有
者權益為人民幣12,017.24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95,940.04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5,661.50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6.5億元

(41) 中聯重科澳洲新西蘭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澳洲新西蘭公司(Zoomlion Australia-New Zealand Pty. Ltd.)

b. 註冊地址：Unit 14, 20 Duerdin Street, Clayton VIC 3168, Australia

c. 董事：熊焰明、鍾龍

d. 註冊資本：100澳元

e. 業務性質：工程機械設備的貿易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全資控股孫公司（香港國貿公司的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08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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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澳洲新西蘭公司未經審計的資產總額為人
民幣12,676.22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12,754.51萬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
有者權益為人民幣-78.2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14,176.27

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92.27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2.5億元

(42) 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德國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德國子公司(Zoomlion Intelligent Access 

Machinery Germany GmbH)

b. 註冊地址：Rabewerk 1. 49152 Bad Essen. Germany

c. 董事：劉建村

d. 註冊資本：5萬歐元

e. 業務性質：高空作業機械設備及其配件的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新加坡子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2年8月22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德國子公司未經審計
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1,200.6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936.01萬元，歸屬於
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264.6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人民幣
249.62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222.11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600萬元

(43) 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新加坡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新加坡子公司 (Zoomlion Intel l igent 

Access Machinery Singapore Pte. Ltd.)

b. 註冊地址：112 Robinson Road #03-01 Robinson 112 Singapore (06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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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董事：任會禮

d. 註冊資本：650萬美元

e. 業務性質：高空作業機械及其零配件的生產、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控股孫公司（中聯高機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g. 成立時間：2022年11月08日

h. 信用等級：無

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新加坡子公司未經審計
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74,171.21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73,534.02萬元，歸
屬於母公司的所有者權益為人民幣637.19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
人民幣47,638.24萬元，淨利潤為人民幣-1,750.40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1,600萬元

(44) 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加拿大子公司

a. 名稱：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加拿大子公司 (Zoomlion Intel l igent 

Access Machinery Canada Ltd.)

b. 註冊地址：1600-100 King Street West First Canadian Plac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X 1G5

c. 董事：任會禮、劉建村、廖曉強

d. 註冊資本：30萬美元

e. 業務性質：高空作業機械設備及其配件的銷售、進出口

f. 與本公司關聯關係：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新加坡子公司100%控股

g. 成立時間：2022年12月2日

h. 信用等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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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加拿大子公司未經審計

的資產總額為人民幣713萬元，負債總額為人民幣0元，歸屬於母公司的所

有者權益為人民幣713萬元；2023年1-12月營業收入為人民幣0元，淨利潤

為人民幣-1萬元。

j. 擔保金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600萬元

IV. 擔保的主要內容

保證方式為連帶責任保證，保證人的保證期間為主合同約定的債務履行期限屆滿

之日起不超過三年。

如果借款人未根據授信協議支付已使用，且已到期的任何款項或借款人未遵守授

信協議項下的義務，保證人承諾一經催告，在銀行發出書面通知或電傳後，不論本公

司與控股子╱孫公司之間有任何爭議，立即向銀行支付擔保人授信項下實際使用的本

金、應計利息以及產生的律師費、費用、補償、罰款和催收開支。

V. 授權事宜

提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之人士在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時，將可用擔保額度在擔保對象之間進行調劑：

(1) 獲調劑方的單筆擔保額度不超過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10%；

(2) 在調劑發生時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象，僅能從資產負債率超過

70%（截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之日）的擔保對象處獲得擔保額度；

(3) 在調劑發生時被擔保對象為合併報表外主體的，僅能從合併報表外的其他

被擔保對象處獲得擔保額度；

(4) 在調劑發生時，獲調劑方不存在逾期未償還負債等情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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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公司按出資比例對獲調劑方提供擔保，獲調劑方或者其他主體採取了反

擔保等相關風險控制措施。

8. 授權進行低風險投資理財業務

在確保本公司日常運營、資金安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為合理利用閒置資金、

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本公司擬利用閒置自有資金、按照如下原則進行低風險投資理財

業務：

I. 投資目的

在不影響本公司正常經營的情況下，合理利用本公司資金周轉中產生的閒置資

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益，更好的實現本公司資金的保值增值，保障本公司股東的利益。

II. 投資額度

不超過人民幣80億元，在上述額度內，資金可滾動使用。

III. 投資品種

(1) 固定收益類債權投資（債券、國債逆回購、券商收益憑證、報價式回購等）；

(2) 委託理財（含金融機構理財產品、信託產品、資產管理計劃、公募基金）等。

IV. 投資期限

單筆業務投資期限不超過兩年。

V. 資金來源

資金為本公司自有閒置資金，不使用募集資金、銀行信貸資金進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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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風險分析與控制措施

(1) 風險分析

(i) 儘管理財產品屬低風險投資品種，但金融市場受宏觀經濟的影響較大，不

排除該項投資受到市場波動的影響；

(ii) 本公司將根據經濟形勢以及金融市場的變化適時適量的介入，因此投資的

實際收益不可預期。

(2) 控制措施

(i) 中聯財務公司為理財產品業務的具體經辦單位。中聯財務公司負責根據本

公司財務狀況、現金流狀況及利率變動等情況，對理財產品業務進行內容

審核和風險評估，制定理財計劃並提交本公司財務負責人批准。中聯財務

公司同時負責辦理理財產品業務相關手續、按月對理財業務進行賬務處理

並進行相關檔案的歸檔和保管。

(ii) 本公司法務部負責對理財產品業務合同及相關法律文件進行審查和法律諮

詢，保證理財產品業務符合法律法規和本公司制度的規定，保障本公司的

合法權益。

(iii) 本公司審計部為理財產品業務的監督部門。審計部負責對本公司理財產品

業務進行監控、審計，負責審查理財產品業務的審批情況、實際操作情

況、資金使用情況及盈虧情況等，督促會計人員及時進行賬務處理，並對

賬務處理情況進行核實。

本公司在定期報告中披露報告期內理財產品投資以及相應的收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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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對本公司的影響

(1) 本公司運用自有閒置資金擇機開展低風險投資理財業務是在確保本公司日常運營

和資金安全的前提下實施的，不影響本公司日常資金正常周轉需要，不影響本公

司主營業務的正常開展。

(2) 本公司通過進行適度的低風險投資理財業務能夠獲得一定的投資收益，有利於提

升本公司整體業績水平，同時亦為本公司股東謀取更豐厚的投資回報。

VIII. 授權事項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在上述額度內行使該項投資決策權並簽署相關合同協議。該授

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日止。

9. 授權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

為滿足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進行套期保值業務的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防範機

制、實現穩健經營，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4年修訂）、《主板上市

公司規範運作指引》、《信息披露備忘錄第26號－衍生品投資》以及香港《證券上市規

則》等相關規定，本公司擬依據以下原則持續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

I. 業務目的

本公司開展的金融衍生品業務，是以套期保值為目的，用於鎖定成本、規避利

率、匯率等風險，與主業業務密切相關的簡單金融衍生產品，且衍生產品與基礎業務

在品種、規模、方向、期限等方面相匹配，符合本公司謹慎、穩健的風險管理原則。

II. 業務額度

業務名義本金不超過人民幣130億元，在該額度內循環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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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業務品種

本公司擬操作的金融衍生品主要包括遠期、期權、互換、期貨等產品或上述產品

的組合，對應基礎資產包括利率、匯率、貨幣、商品或上述資產的組合。

IV. 業務期限

單一金融衍生品期限不超過其所對應基礎業務期限。

V. 開展外匯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

本公司進出口業務結算幣種以美元、歐元、印尼盾、印度盧比等幣種為主；近年

來，隨著本公司深入推進全球「本地化」戰略、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本公司海外

銷售日益增長、當地幣種的回款金額相應增加，存在開展外匯衍生品交易的必要性。

為防範利率及匯率波動風險，降低利率匯率波動對本公司利潤的影響，減少匯兌

損失，降低財務費用，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需開展金融衍生品交易，減少利率匯率大

幅度變動導致的預期風險。

VI. 風險分析

(1) 市場風險：本集團及成員企業開展的金融衍生品業務，主要為與主營業務

相關的套期保值類業務，存在因標的利率、匯率等市場價格波動導致金融

衍生品價格變動而造成虧損的風險。

(2) 流動性風險：因開展的衍生品業務均為通過金融機構操作的場外交易，以

本公司進出口收付匯業務及本外幣基礎業務為基礎，實質未佔用可用資

金，但存在因各種原因平倉斬倉損失而須向銀行支付價差的風險。

(3) 其他風險：在具體開展業務時，內部控制流程不完善、員工操作、系統等

原因均可能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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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交易人員未能充分理解交易合同條款和產品信息，將面臨因此帶來的法

律風險及交易損失。

VII. 風險控制措施

(1) 中聯財務公司負責統一代辦本集團成員企業管理金融衍生品業務，實時關注國際

外匯市場動態變化，加強對匯率及利率的信息分析，嚴格按照《金融衍生品業務

內部控制制度》的規定進行業務操作，保證有效執行，最大限度避免匯兌損失。

(2) 本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業務內部控制制度》及其他相關流程制度，針對本公

司的金融衍生品業務交易額度、品種範圍、審批權限、內部流程、責任部門、信

息隔離措施、內部風險報告制度及風險處理程序、信息披露及檔案管理等做出了

明確規定。

(3) 交易對手管理：從事金融衍生業務時，慎重選擇與實力較好的境內外大型商業銀

行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密切跟蹤相關法律法規，規避可能產生的法律風險。

(4) 加強對銀行賬戶和資金的管理，嚴格遵守資金劃撥和使用的審批程序。

(5) 當市場發生重大變化或出現重大浮虧時要成立專門工作小組，及時建立應急機

制，積極應對，妥善處理。

(6) 選擇恰當的風險評估模型和監控系統，持續監控和報告各類風險，在市場波動劇

烈或風險增大情況下，增加報告頻度，並及時制訂應對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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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審議事項

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長授權人員在上述額度內行使金融衍生品投資決策權並

簽署相關合同協議。本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

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日止。

10.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

為加速中聯高機公司數字化轉型，持續向智能化、生態化、國際化邁進，創造開

放和諧的產業生態格局，根據其2024年度經營規劃，中聯高機公司擬向有關金融機構

申請綜合授信及辦理融資業務，總授信規模不超過人民幣200億元，包括：流動資金貸

款、按揭、供應鏈融資、信用證、保函等相關業務；並授權中聯高機公司董事長任會

禮先生代表中聯高機公司與有關金融機構簽訂授信合同及融資業務相關文件。

該委託無轉委託權。本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

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日止。

11.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提供擔保

為進一步增強終端產品市場競爭力，中聯高機公司在2024年增加為客戶提供擔保

的業務，具體合作協議後續確定。

I. 具體業務模式

中聯高機公司將產品以融資租賃結算、分期結算、普通結算方式給第三方設備租

賃公司，由設備租賃公司將該批產品以經營租賃的方式租賃給指定客戶，並約定租賃

期滿後該指定客戶應當續租或購買該批設備。中聯高機公司將為客戶的遠期續租或購

買向設備租賃公司提供擔保，就每一筆銷售，中聯高機公司向設備租賃公司提供一定

比例的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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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具體擔保內容

擬申請擔保總額度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每筆擔保期限為中聯高機公司與設備租

賃公司約定的期限，並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

合作協議。

III. 風險控制措施

實際業務辦理過程中，中聯高機公司將優先選擇實力雄厚、風險較低、有良好合

作歷史記錄的客戶進行合作，循序漸進，逐步深入推進至其他客戶，並嚴格按現有融

資業務的操作模式，強化客戶准入、跟蹤監控回款等措施加強風險管理，緊抓客戶資

產、抵押、擔保，售前控制風險，篩選「好客戶」，降低違約風險。具體措施包括：

(1) 制定並完善相關業務制度管理辦法及內部控制流程，明確為客戶的擔保及

管控規則，監督客戶信用資源的規模；及

(2) 建立相應的擔保業務風控流程及處理預案，由中聯高機公司信用管理部門

組織協同。

IV. 協議簽署

本次擔保事項尚未簽署相關協議，將在業務實際發生時，按中聯高機公司相關規

定流程進行審核後再行簽署。

V. 審議事項

(1) 批准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提供擔保，對外擔保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0億元，

每筆擔保期限為中聯高機公司與設備租賃公司約定的期限。

(2) 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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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

開之日止。

12. 批准及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金融業務提供擔保

根據中聯高機公司經營發展的需要，為加速資金回籠、降低經營風險，結合中聯

高機公司2024年度經營規劃，本公司擬批准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辦理金融業務提供擔

保，對外擔保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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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上述管控流程及要求，建立相應的信用授信業務風控流程及處理預

案，由中聯高機公司信用管理部門組織協同；及

(5) 由中聯高機公司組織建立金融業務簽約前的評審流程，在確認已建立可行

的風險控制流程及預案，客戶已簽署合格的反擔保協議，相應協議文件通

過法務部門合規審核的情況下，由有權簽約人統一對外簽約。

IV. 協議簽署

本次擔保事項尚未簽署相關協議，將在業務實際發生時，按中聯高機公司相關規

定流程進行審核後再行簽署。

V. 審議事項

(1) 批准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金融業務提供擔保，對外擔保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50億元，每筆擔保期限與相關業務貸款年限一致；

(2) 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該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

開之日止。

13. 為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及買方信貸業務提供擔保額度

為全面提升客戶體驗，構建互利共贏的新型產業生態圈，為客戶在購買本公司產

品過程中提供融資支持，促進銷售回款、降低經營風險，根據本公司2024年度經營計

劃，在規範管理、有效控制資產風險的前提下，本公司擬繼續開展銀行按揭和融資租

賃銷售業務、買方信貸銷售業務，並為銀行按揭銷售、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及買方信

貸銷售業務提供回購擔保，擔保額度合計不超過人民幣580億元，每筆擔保期限與相關

業務貸款年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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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被擔保人基本情況

被擔保人為信譽良好，並經合作金融機構審核符合融資條件且與本公司不存在關

聯關係的客戶。

II. 擔保的主要內容

基於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及買方信貸（含聯合貸款）業務設備（標的

物）的回購擔保。

III. 擔保授信的風險管控措施

在風險控制上，本公司將嚴格把控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和買方信貸銷

售業務客戶的資質，從資信調查、業務審批手續完備性等各方面嚴格控制，降低擔保

風險。主要措施如下：

(1) 制定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和買方信貸銷售業務管理辦法管理與

監控相關業務流程；

(2) 根據上述管理辦法，明確每家客戶的授信及管控方案，監督客戶信用資源

的規模、風險、周轉效率等；

(3) 設立風險預警線與管控底線，並進行月度監控，根據對客戶能力的分析，

推動、幫扶其風險控制能力提升。如達到預警線，將介入督促處置風險；

(4) 根據上述管控流程及要求，建立相應的信用授信業務風控流程及處理預

案，由本公司信用管理部門組織協同；及

(5) 由本公司組織建立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和買方信貸業務簽約前

的評審流程，在確認已建立可行的風險控制流程及預案，客戶已簽署合格

的反擔保協議，相應協議文件通過法務部門合規審核的情況下，由有權簽

字人統一對外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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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協議簽署

本次擔保事項尚未簽署相關協議，將在業務實際發生時，按本公司相關規定流程

進行審核後再行簽署。

V. 審議事項

(1) 授權本公司繼續開展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和買方信貸業務，並為上述

業務提供回購擔保。

(2) 該授權有效期自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至2024年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召

開之日止。

14.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茲提述第一份公告及第二份公告。為了符合最新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本公司實際情

況，董事會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有關建議修訂的詳情，請參閱附錄一，惟該等修訂須於本公司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

通過後方可作實。

I. 授權事項

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長及其授權辦理人員負責向公司工商登記機關辦理《公司

章程》變更及備案等相關手續，並且授權董事長及其授權辦理人員按照公司工商登記機

關或其他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的審批意見或要求，對修訂後的《公司章程》中的相關條款

進行必要的修改，上述修改對公司具有法律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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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建議採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

茲提述第一份公告及第二份公告。董事會建議採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以反映

對《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

有關《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請參閱附錄二。

16. 建議採納《董事會議事規則》

茲提述第一份公告及第二份公告。董事會建議採納《董事會議事規則》，以反映對

《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

有關《董事會議事規則》，請參閱附錄三。

17. 建議採納《監事會議事規則》

茲提述第一份公告。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1號－主板

上市公司規範運作》等最新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本公司實際情況，董事會建議採納

《監事會議事規則》。

有關《監事會議事規則》，請參閱附錄四。

18.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將於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在中國湖南省長沙市銀盆南路

361號公司辦公大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召開大會的通告載於本通函第

156至160頁。

倘　閣下有意委任代理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務須按照投票代理人

委任表格印備的指示填妥並交回表格。無論親身或以郵寄方式送交，最遲須於股東週

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將委任表格交回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

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

樓。　閣下填妥並交回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或其

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 66 –

董事會函件

19. 以投票方式表決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3.39(4)條規定，股東於股東大會上作出表決須以投票方

式進行。因此，股東週年大會主席將根據《公司章程》要求，為股東週年大會會提呈的

所有決議案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

20. 推薦意見

董事會認為，所有將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決議案，均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

體最佳利益；因此，董事會建議股東投票贊成所有將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的決議案。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謹啟

中國長沙，2024年5月28日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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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有《公司章程》的建議修訂（現有《公司章程》的新增內容以劃線標示，刪除

的內容以刪除線劃去）：

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1. 第十條 公司章程所稱高級管理人員是指

公司的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和

董事會秘書。

第十條 公司章程所稱高級管理人員是指

公司的總經理、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和

董事會秘書以及公司董事會認定的其他人

員。

2. – 第十一條 公司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

定，設立共產黨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

司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3. 第十一條  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責任公

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並以該出資額為

限對所投資公司承擔責任。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司不得成為對所投

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

第十二十一條 公司可以向其他企業有限

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並以該出

資額為限對所投資公司承擔責任。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公司不得成為對所投

資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的出資人。

4. 第十四條 公司在任何時候設置普通股。

公司根據需要，經國務院授權的公司審批

部門批准，可以設置其他種類的股份。

第十五十四條 公司在任何時候設置普通

股。公司可以根據相關法律、行政法規、

中國證監會及其他監管機關的規定根據需

要，經國務院授權的公司審批部門批准，

設置其他種類的股份。

5. 第十六條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

准，公司可以向境內投資人和境外投資人

發行股票。

前款所稱境外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股

份的外國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投資

人；境內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股份

的，除前述地區以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

內的投資人。

第十七十六條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構

核准，公司可以向境內投資人和境外投資

人發行股票，應當依法向中國證監會或其

他監管機構履行註冊或備案程序。

前款所稱境外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股

份的外國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投資

人；境內投資人是指認購公司發行股份

的，除前述地區以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

內的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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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6. 第二十條 經有權審批部門批准，公司成

立時經批准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10,000萬

股。1999年8月31日公司成立時向發起人發

行了10,000萬股普通股，佔公司當時發行

的普通股總數的100%，其中：建設部長沙

建設機械研究院以實物資產出資認購公司

7475.25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

本的74.75%；長沙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中

標實業有限公司以實物資產出資認購公司

2375.79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

本的23.77%；北京瑞新建技術開發有限公

司以現金出資認購公司37.24萬股發起人股

份，佔公司當時總股本的0.37%；北京中利

四達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現金出資認購公

司37.24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

本的0.37%；廣州市天河區新怡通機械設備

有限公司以現金出資認購公司37.24萬股發

起人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本的0.37%；廣

州黃埔中聯建設機械產業有限公司以現金

出資認購公司37.24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

司當時總股本的0.37%。

公司成立後，於2000年9月10日經中國證

監會核准，首次向社會公眾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5,000萬股。

第二十一二十條 經有權審批部門批准，

公司成立時經批准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為

10,000萬股。1999年8月31日公司成立時向

發起人發行了10,000萬股普通股，佔公司

當時發行的普通股總數的100%，其中：建

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以實物資產出資

認購公司7475.25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

當時總股本的74.75%；長沙高新技術產業

開發區中標實業有限公司以實物資產出資

認購公司2375.79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

當時總股本的23.77%；北京瑞新建技術開

發有限公司以現金出資認購公司37.24萬股

發起人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本的0.37%；

北京中利四達科技開發有限公司以現金出

資認購公司37.24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

當時總股本的0.37%；廣州市天河區新怡

通機械設備有限公司以現金出資認購公司

37.24萬股發起人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本

的0.37%；廣州黃埔中聯建設機械產業有限

公司以現金出資認購公司37.24萬股發起人

股份，佔公司當時總股本的0.37%。

公司成立後，於2000年9月10日經中國證

監會核准，首次向社會公眾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5,000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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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行H股之前，公司經過數次增發股份、

資本公積金和未分配利潤轉增股份，公司

總股本為4,927,636,762股，其中，外資股

股東持有516,945,097股，內資股股東持有

4,410,691,665股。

經 中 國 證 監 會 核 准 ， 公 司 可 以 發 行

869,582,800股H股，佔發行後公司總股本

的15%；如行使超額配售權，則共計發行

1,000,020,200股H股，佔發行後公司總股本

的16.9%。

在發行H股之前，公司經過數次增發股份、

資本公積金和未分配利潤轉增股份，公司

總股本為4,927,636,762股，其中，外資股

股東持有516,945,097股，內資股股東持有

4,410,691,665股。

經中國證監會核准，公司首次可以發行

869,582,800股H股，佔發行後公司總股本

的15%；如在行使超額配售權後則，公司

共計發行1,000,020,200股H股，佔發行後公

司總股本的16.9%。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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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十五條  公司根據經營和發展的需

要，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規的規定，

經股東大會分別作出決議，可以採用下列

方式增加資本：

（一） 公開發行股份；

（二） 非公開發行股份；

（三） 向現有股東派送新股；

（四） 向現有股東配售新股；

（五） 以公積金轉增股本；

（六） 法律、行政法規和有關主管機構許

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增資發行新股，按照本章程的規定批

准後，根據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及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規定的程序辦理。

第二十七二十五條 公司根據經營和發展

的需要，按照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規的規

定，經股東大會分別作出決議，可以採用

下列方式增加資本：

（一） 公開發行股份；

（二） 非公開發行股份；

（三） 向現有股東派送紅股新股；

（四） 向現有股東配售新股；

（五） 以公積金轉增股本；

（六）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和有關主管機

構許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增資發行新股，按照本章程的規定批

准後，根據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及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規定的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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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十七條 公司在下列情況下，可以依
據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公司股份
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並按照本章
程規定的程序，收購公司發行在外的股份：

（一） 減少公司註冊資本；

（二） 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併；

（三） 將股份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者股權
激勵；

（四） 股東因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
併、分立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收購其股
份的；

（五） 將股份用於轉換公司發行的可轉換
為股票的公司債券；

（六） 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權益所必需。

公司因前款第（四）項規定外的情形收購公
司股份的，應當經股東大會決議，但公司
因前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規
定的情形收購公司A股股份的，可以經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會會議決議。

除非依據公司股份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
市規則或其他證券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公
司依照第一款規定收購公司股份後，屬第
（一）項情形的，應當自收購之日起十日內
註銷；屬第（二）項、第（四）項情形的，
應當在六個月內轉讓或者註銷；屬第（三）
項、第（五）項、第（六）項情形的，公司合
計持有的公司股份數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的百分之十，並應當在三年內轉
讓或者註銷。

第二十九二十七條 公司不得收購本公司
股份。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在下
列情況下，可以依據法律、行政法規、部
門規章、公司股份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
市規則並按照本章程規定的程序，收購公
司發行在外的股份：

（一） 減少公司註冊資本；

（二） 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併；

（三） 將股份用於員工持股計劃或者股權
激勵；

（四） 股東因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
併、分立決議持異議，要求公司收購其股
份的；

（五） 將股份用於轉換公司發行的可轉換
為股票的公司債券；

（六） 為維護公司價值及股東權益所必需。

公司因前款第（四）項規定外的情形收購公
司股份的，應當經股東大會決議，但公司
因前款第（三）項、第（五）項、第（六）項規
定的情形收購公司A股股份的，可以經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會會議決議。

除非依據公司股份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
市規則或其他證券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公
司依照第一款規定收購公司股份後，屬第
（一）項情形的，應當自收購之日起十日內
註銷；屬第（二）項、第（四）項情形的，
應當在六個月內轉讓或者註銷；屬第（三）
項、第（五）項、第（六）項情形的，公司合
計持有的公司股份數不得超過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的百分之十，並應當在三年內轉
讓或者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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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第三十二條 除法律、行政法規、本章程

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主管機構的相關規

定另有規定外，公司的股份可以自由轉

讓，並不附帶任何留置權。

第三十四三十二條 除法律、行政法規、

本章程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主管機構的

相關規定另有規定外，公司的股份可以依

法自由轉讓，並不附帶任何留置權。

11. 第三十五條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人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東，將其

持有的公司股票在買入後六個月內賣出，

或者在賣出後六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

收益歸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會將收回其

所得收益。但是，證券公司因包銷購入售

後剩餘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賣出該

股票不受六個月時間限制。

公司董事會不按照前款規定執行的，股東

有權要求董事會在三十日內執行。公司董

事會未在上述期限內執行的，股東有權為

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接向人民法

院提起訴訟。

公司董事會不按照第一款的規定執行的，

負有責任的董事依法承擔連帶責任。

第三十七三十五條 公司董事、監事、高

級管理人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

東，將其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

權性質的證券在買入後六個月內賣出，或

者在賣出後六個月內又買入，由此所得收

益歸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會將收回其所

得收益。但是，證券公司因包銷購入售後

剩餘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以及有中國

證監會規定的其他情形的除外，賣出該股

票不受六個月時間限制。

前款所稱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自

然人股東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權性

質的證券，包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

的及利用他人賬戶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

有股權性質的證券。

公司董事會不按照第一款前款規定執行

的，股東有權要求董事會在三十日內執

行。公司董事會未在上述期限內執行的，

股東有權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義直

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公司董事會不按照第一款的規定執行的，

負有責任的董事依法承擔連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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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四十六條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規範性文件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相關證

券交易所或監管機構對股東大會召開前或

者公司決定分配股利的基準日前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有規定的，從其規

定。在符合上文規定的條件下，公司H股股

東名冊可供股東查閱。

第四十八四十六條 法律、行政法規、部

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相

關證券交易所或監管機構對股東大會召開

前或者公司決定分配股利的基準日前暫停

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有規定的，從

其規定。在符合上文規定的條件下，公司H

股股東名冊可供股東隨時審閱，但公司可

以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以下簡稱「《香港上市規則》」）的規

定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查閱。

13. 第五十三條 公司普通股股東享有下列權

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獲得股利

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 依法請求、召集、主持、參加或者

委派股東代理人參加股東大會，並行使相

應的表決權；

（三） 對公司的業務經營行為進行監督管

理，提出建議或者質詢；

（四） 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章程的

規定轉讓、贈與或質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第五十五五十三條 公司普通股股東享有

下列權利：

（一） 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額獲得股利

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 依法請求、召集、主持、參加或者

委派股東代理人參加股東大會，並行使相

應的表決權；

（三） 對公司的業務經營行為進行監督管

理，提出建議或者質詢；

（四） 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章程的

規定轉讓、贈與或質押其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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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照本章程的規定獲得有關信息，

包括：

(1) 在繳付成本費用後得到本章程；

(2 )  在繳付了合理費用後有權查閱和複

印：

1. 所有股東的名冊；

2.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個人

資料，包括：

(a) 現在及以前的姓名、別名；

(b) 主要地址（住所）；

(c) 國籍；

(d) 專職及其他全部兼職的職業、職務；

(e) 身份證明文件及其號碼。

(3) 公司股本狀況；

(4) 自上一會計年度以來公司購回自己每

一類別股份的票面總值、數量、最高價和

最低價，以及公司為此支付的全部費用的

報告；

（五） 查閱本章程、股東名冊、公司債券

存根、股東大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

議、監事會會議決議、財務會計報告；

（五） 依照本章程的規定獲得有關信息，

包括：

(1) 在繳付成本費用後得到本章程；

(2 )  在繳付了合理費用後有權查閱和複

印：

1. 所有股東的名冊；

2. 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個人

資料，包括：

(a) 現在及以前的姓名、別名；

(b) 主要地址（住所）；

(c) 國籍；

(d) 專職及其他全部兼職的職業、職務；

(e) 身份證明文件及其號碼。

(3) 公司股本狀況；

(4) 自上一會計年度以來公司購回自己每

一類別股份的票面總值、數量、最高價和

最低價，以及公司為此支付的全部費用的

報告；



– 75 –

附錄一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5) 股東會議的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

議及監事會會議決議；

(6) 財務會計報告；及

(7) 公司債券存根。

（六） 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併、分立

決議持異議的股東，要求公司收購其股份；

（七） 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向股東徵集

投票權；

（八） 公司終止或者清算時，按其所持有

的股份份額參加公司剩餘財產的分配；及

（九）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本章

程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5) 股東會議的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

議及監事會會議決議；

(6) 財務會計報告；及

(7) 公司債券存根。

（六） 對股東大會作出的公司合併、分立

決議持異議的股東，要求公司收購其股份；

（七） 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前向股東徵集

投票權；

（八七） 公司終止或者清算時，按其所持

有的股份份額參加公司剩餘財產的分配；

及

（九八）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本

章程所賦予的其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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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五十七條 公司股東承擔下列義務：

（一） 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

（二） 依其所認購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繳納

股金；

（三） 除法律、法規規定的情形外，不得

退股；

（四） 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

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

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

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

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

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

（五） 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應

當承擔的其他義務。

股東除了股份的認購人在認購時所同意的

條件外，不承擔其後追加任何股本的責任。

第五十九五十七條 公司股東承擔下列義

務：

（一） 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

（二） 依其所認購的股份和入股方式繳納

股金；

（三） 除法律、法規規定的情形外，不得

退股；

（四） 不得濫用股東權利損害公司或者其

他股東的利益；不得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

位和股東有限責任損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五） 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應

當承擔的其他義務。

公司股東濫用股東權利給公司或者其他股

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股東濫用公司法人獨立地位和股東有

限責任，逃避債務，嚴重損害公司債權人

利益的，應當對公司債權人承擔連帶責任。

（五） 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章程規定應

當承擔的其他義務。

股東除了股份的認購人在認購時所同意的

條件外，不承擔其後追加任何股本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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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六十二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力機

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一） 決定公司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

（二） 選舉和更換董事，決定有關董事的

報酬事項；

（三） 選舉和更換由股東代表出任的監

事，決定有關監事的報酬事項；

（四） 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

（五） 審議批准監事會的報告；

（六） 審議批准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

案、決算方案；

（七） 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

補虧損方案；

（八） 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作出

決議；

（九） 對發行公司債券作出決議；

（十）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和清算等

事項作出決議；

（十一） 修改公司章程；

第六十四六十二條 股東大會是公司的權

力機構，依法行使下列職權：

（一） 決定公司經營方針和投資計劃；

（二） 選舉和更換董事，決定有關董事的

報酬事項；

（三） 選舉和更換由股東代表出任的監

事，決定有關監事的報酬事項；

（四） 審議批准董事會的報告；

（五） 審議批准監事會的報告；

（六） 審議批准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

案、決算方案；

（七） 審議批准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

補虧損方案；

（八） 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作出

決議；

（九） 對發行公司債券作出決議；

（十）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和清算等

事項作出決議；

（十一） 修改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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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對公司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續聘

會計師事務所作出決議；

（十三） 審議代表公司發行在外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的

股東提案；

（十四） 審議批准變更募集資金用途事項；

（十五） 審議根據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

交易所規定需股東大會審議的關聯交易；

（十六） 審議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

重大資產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

30%的事項；

（十七） 審議批准章程第六十三條規定的

擔保事項；

（十八） 審議股權激勵計劃；

（十九） 審議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和公司章程及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規

定應當由股東大會決定的其他事項。

上述股東大會的職權不得通過授權的形式

由董事會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代為行使。

（十二） 對公司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續聘

會計師事務所作出決議；

（十三） 審議代表公司發行在外有表決權

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的

股東提案；

（十四） 審議批准變更募集資金用途事項；

（十五） 審議根據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

交易所規定需股東大會審議的關聯交易；

（十六） 審議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

重大資產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

30%的事項；

（十七） 審議批准本章程第六十五六十三

條規定的擔保事項；

（十八） 審議股權激勵計劃和員工持股計

劃；

（十九） 審議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

章、和公司章程及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規

定應當由股東大會決定的其他事項。

上述股東大會的職權不得通過授權的形式

由董事會或者其他機構和個人代為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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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第六十三條 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為，須
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外
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
資產的5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二） 連續十二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
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

（三） 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象
提供的擔保；

（四） 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
資產10%的擔保；

（五） 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
供的擔保；

（六） 連續十二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
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且絕對金額
超過5000萬元；

（七） 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或者公司章程
規定的其他擔保情形。

股東大會在審議為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
關聯方提供的擔保議案時，該股東或受該
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與該項表
決，該項表決由出席股東大會的其他股東
所持表決權的半數以上通過。股東大會審
議前款第（二）項擔保事項時，應當經出席
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過。

第六十五六十三條 公司下列對外擔保行
為，須經股東大會審議通過。

（一）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對外
擔保總額，達到或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淨
資產的5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二）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對外擔
保總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30%

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

（三二） 連續十二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
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30%；

（四三） 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
象提供的擔保；

（五四） 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
淨資產10%的擔保；

（六五） 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
提供的擔保；

（六） 連續十二個月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
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的50%且絕對金額
超過5000萬元；

（七） 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則或者公司章程
規定的其他擔保情形。

股東大會在審議為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
關聯方提供的擔保議案時，該股東或受該
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與該項表
決，該項表決由出席股東大會的其他股東
所持表決權的半數以上通過。股東大會審
議前款第（三二）項擔保事項時，應當經出
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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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第六十四條 非經股東大會事前批准，公

司不得與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外

的人訂立將公司全部或者重要業務的管理

交予該人負責的合同。

第六十四條 非經股東大會事前批准，公

司不得與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以外

的人訂立將公司全部或者重要業務的管理

交予該人負責的合同。

18. 第七十二條 監事會或股東決定自行召集

股東大會的，須書面通知董事會，同時向

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相關證

券交易所備案。

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持股比

例不得低於10%。

召集股東發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內

容應當符合以下規定：

（一） 提案內容不得增加新的內容，否則

提議股東應按上述程序重新向董事會提出

召開股東大會的請求；

（二） 會議地點應當為公司章程規定的地

點。

召集股東應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及股東大

會決議公告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

派出機構和相關證券交易所提交有關證明

材料。

第七十三七十二條 監事會或股東決定自

行召集股東大會的，須書面通知董事會，

同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

相關證券交易所備案。

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持股比

例不得低於10%。

召集股東發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內

容應當符合以下規定：

（一） 提案內容不得增加新的內容，否則

提議股東應按上述程序重新向董事會提出

召開股東大會的請求；

（二） 會議地點應當為公司章程規定的地

點。

監事會或召集股東應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

及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時，向公司所在地中

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相關證券交易所提交

有關證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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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七十六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董事

會、監事會以及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司3%

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公司提出新的提

案，公司應當將提案中屬股東大會職責範

圍內的事項，列入該次會議的議程。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

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十日前提出臨時

提案並書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應當在收

到提案後兩日內發出股東大會補充通知，

公告臨時提案的內容。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發出股東

大會通知公告後，不得修改股東大會通知

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東大會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

七十五條規定的提案，股東大會不得進行

表決並作出決議。

第七十七七十六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

董事會、監事會以及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

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公司提出新

的提案，公司應當將提案中屬股東大會職

責範圍內的事項，列入該次會議的議程。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

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十日前提出臨時

提案並書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應當在收

到提案後兩日內發出股東大會補充通知，

公告臨時提案的內容。

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召集人在發出股東

大會通知公告後，不得修改股東大會通知

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東大會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本章程第

七十六七十五條規定的提案，股東大會不

得進行表決並作出決議。

20. 第七十七條 公司召開年度股東大會應當

於會議召開二十個工作日前發出書面通

知，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應當於會議召

開十個工作日或十五日（以較長者為準）前

發出書面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以及

開會的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在冊股東。公

司在計算起始期限時，不應當包括會議召

開當日。

第七十八七十七條 公司召開年度股東大

會應當於會議召開二十一日前以公告方式

通知各股東二十個工作日前發出書面通

知，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應當於會議召

開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東十個工

作日或十五日（以較長者為準）前發出書面

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以及開會的日

期和地點告知所有在冊股東。公司在計算

起始期限時，不應當包括會議召開當日。

如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有特別規定

的，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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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第八十條 股東大會擬討論董事、監事選

舉事項的，股東大會通知中將充分披露董

事、監事候選人的詳細資料，至少包括以

下內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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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九十五條 股東大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

任會議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的，應當由副董事長召集會議並擔任會議

主席；如果董事長和副董事長均無法出席

會議，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的一名董

事擔任會議主席。

監事會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由監事會主

席擔任會議主席。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

務或不履行職務時，由監事會主席指定的

監事擔任會議主席，監事會主席未指定監

事時，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的一名監

事擔任會議主席。

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由召集人推舉

代表擔任會議主席。

召開股東大會時，會議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使股東大會無法繼續進行的，經現場出席

股東大會有表決權過半數的股東同意，股

東大會可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繼續開

會。

第九十六九十五條 股東大會由董事長召

集並擔任會議主席進行主持；董事長因故

不能出席會議的，應當由副董事長召集會

議並擔任會議主席；如果董事長和副董事

長均無法出席會議，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

推舉的一名董事擔任會議主席。

監事會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由監事會主

席擔任會議主席。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

務或不履行職務時，由監事會主席指定的

監事擔任會議主席，監事會主席未指定監

事時，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的一名監

事擔任會議主席。

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由召集人推舉

代表擔任會議主席。

召開股東大會時，會議主席違反議事規則

使股東大會無法繼續進行的，經現場出席

股東大會有表決權過半數的股東同意，股

東大會可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繼續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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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一百〇五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會以特
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股本；

（二） 公司回購本公司股份和發行任何種
類股票、認股證和其他類似證券，但本章
程第二十七條有特別規定的除外；

（三） 發行公司債券；

（四） 公司的分立、合併、解散和清算；

（五） 公司章程的修改；

（六） 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
或者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
資產30%的；

（七） 股權激勵計劃；

（八） 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規定
的，以及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認定會對公
司產生重大影響的、需要以特別決議通過
的其他事項。

第一百〇六一百〇五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
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股本；

（二） 公司回購本公司股份和發行任何種
類股票、認股證和其他類似證券，但本章
程第二十九二十七條有特別規定的除外；

（三） 發行公司債券；

（四） 公司的分立、分拆、合併、解散和
清算（包括自願清盤）；

（五） 分拆所屬子公司上市；

（六五） 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修改；

（七六） 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
產或者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
總資產30%的；

（八七） 股權激勵計劃；

（九） 重大資產重組；

（十） 主動撤回其股票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並決定不再在交易所交易或者
轉而申請在其他交易場所交易或轉讓；

（八十一） 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規
定的，以及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認定會對
公司產生重大影響的、需要以特別決議通
過的其他事項。

就前述第（五）項及第（十）項所述提案，除
應當經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外，還應當經出席會議
的除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單
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東以外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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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一百〇六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額行使表決

權，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決權。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

部分股份不計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

股份總數。

董事會、獨立董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

股東可以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徵集股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人充分披露

具體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

相有償的方式徵集股東投票權。公司不得

對徵集投票權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一百〇七一百〇六條 股東（包括股東代

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額行

使表決權，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決權。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

部分股份不計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

股份總數。

董事會、獨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

表決權股份的股東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

規或者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設立的投資者保

護機構和符合相關規定條件的股東可以公

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徵集股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人充分披露

具體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

相有償的方式徵集股東投票權。除法定條

件外，公司不得對徵集投票權提出最低持

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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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一百一十一條 董事、監事候選人名單

以提案的方式提請股東大會表決。

董事、監事候選人由董事會、監事會提名

或由持有或者合計持有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3%以上股東以書面形式向召集人提名。

召集人在發出關於選舉董事、監事的股東

大會會議通知後，持有或者合計持有公司

有表決權股份3%以上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

會召開之前提出新的董事、監事候選人，

由召集人按照本章程第七十六條的規定執

行。

股東大會就選舉董事、監事進行表決時，

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決

議，可以實行累積投票制。

前款所稱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

事或者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事

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

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亦可以分散投於多

人。通過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監事時實

行差額選舉（即按照董事、監事候選人得

票多少的順序，從前往後根據擬選出的董

事、監事人數，由得票較多者當選）。董事

會應當向股東公告候選董事、監事的簡歷

和基本情況。

第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一條 董事、監事

候選人名單以提案的方式提請股東大會表

決。

董事（獨立董事除外）、監事（由職工代表出

任的監事除外）候選人由董事會、監事會提

名或由持有或者合計持有公司有表決權股

份3%以上股東以書面形式向召集人提名。

公司董事會召集人在發出關於選舉董事、

監事的股東大會會議通知後監事會、單

獨，持有或者合計併持有公司有表決權已

發行股份3l%以上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

開之前提出新的獨立董事、監事候選人，

由召集人按照本章程第七十六條的規定執

行並經股東大會選舉決定。依法設立的投

資者保護機構可以公開請求股東委託其代

為行使提名獨立董事的權利。

股東大會就選舉董事、監事進行表決時，

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決

議，可以實行累積投票制。股東大會選舉

兩名以上獨立董事的，應當實行累積投票

制。

前款所稱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

事或者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事

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

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亦可以分散投於多

人。通過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監事時實

行差額選舉（即按照董事、監事候選人得

票多少的順序，從前往後根據擬選出的董

事、監事人數，由得票較多者當選）。董事

會應當向股東公告候選董事、監事的簡歷

和基本情況。



– 87 –

附錄一  建議修改《公司章程》

序號 原條款 修訂後條款

26. 第一百一十九條 股東大會對提案進行表

決前，應當推舉兩名股東代表參加計票和

監票。審議事項與股東有利害關係的，相

關股東及代理人不得參加計票、監票。

股東大會對提案進行表決時，應當由律

師、股東代表與監事代表共同負責計票、

監票，並當場公佈表決結果，決議的表決

結果載入會議記錄。

通過網絡或其他方式投票的股東或其代理

人，有權通過相應的投票系統查驗自己的

投票結果。

第一百二十一百一十九條 股東大會對提

案進行表決前，應當推舉兩名股東代表參

加計票和監票。審議事項與股東有關聯利

害關係的，相關股東及代理人不得參加計

票、監票。

股東大會對提案進行表決時，應當由律

師、股東代表與監事代表，及公司會計

師、股份登記過戶處或外部審計事務所共

同負責計票、監票，並當場公佈表決結

果，決議的表決結果載入會議記錄。

通過網絡或其他方式投票的股東或其代理

人，有權通過相應的投票系統查驗自己的

投票結果。

27. 第一百二十三條  股東大會如果進行點

票，點票結果應當記入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連同出席股東的簽名簿及代理出

席的委託書，應當在公司住所保存。

第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三條 股東大會如

果進行點票，點票結果應當記入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連同應當與現場出席股東的簽名

簿冊及代理出席的委託書、網絡及其他方

式表決情況的有效資料一併，應當在公司

住所保存，保存期限不少於10年。

28. 第一百二十五條 股東大會決議應當及時

公告，公告中應列明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

理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佔

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表決方

式、每項提案的表決結果和通過的各項決

議的詳細內容。

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

事項時，對中小投資者的表決應當單獨計

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及時公開披露。

第一百二十六一百二十五條 股東大會決

議應當及時公告，公告中應列明出席會議

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

份總數及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

例、表決方式、每項提案的表決結果和通

過的各項決議的詳細內容及公司股票上市

地相關法律法規及監管規則規定須予披露

的其他信息。

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

事項時，對中小投資者的表決應當單獨計

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及時公開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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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一百三十七條 公司董事為自然人，有

下列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不

能擔任公司的董事。違反本條規定選舉、

委派董事的，該選舉、委派或者聘任無

效。董事在任職期間出現本章程一百九十

六條規定的情形的，公司應解除其職務。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有關提名董

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

提名的書面通知，應當在股東大會召開前

至少七日發給公司。

股東大會在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決議的方式將任何

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依據任何合同可

提出的索償要求不受此影響）。

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

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

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

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

司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由董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

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只任

職至公司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為止，並於其

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董事可以兼任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

員，但兼任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職務的董事總計不得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

二分之一。

第一百三十八一百三十七條 公司董事為

自然人，有本章程一百九十七下列一百九

十六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不能擔任公司

的董事。違反本條規定選舉、委派董事

的，該選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董事在

任職期間出現本章程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

六條規定的情形的，公司應解除其職務。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有關提名董

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

提名的書面通知，應當在股東大會召開前

至少七日發給公司。

股東大會在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

的前提下，可以以普通決議的方式將任何

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依據任何合同可

提出的索償要求不受此影響）。

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

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

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

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

司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由董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

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只任

職至公司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為止，並於其

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董事可以兼任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

員，但兼任總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職務的董事總計不得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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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第一百四十九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 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大會報告

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四） 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

算方案；

（五） 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

損方案；

（六） 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

發行債券或其他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 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八） 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

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對

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等事項，公司上市

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另有規定的除外；

（九） 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

規定由董事會決定的關聯交易事項；

（十）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第一百五十一百四十九條 董事會行使下

列職權：

（一） 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大會報告

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四） 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

算方案；

（五） 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

損方案；

（六） 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

發行債券或其他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 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股

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

的方案；

（八） 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

司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

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對外捐贈等事

項，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另

有規定的除外；

（九） 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

規定由董事會決定的關聯交易事項；

（十）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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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董事
會秘書；根據總經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等其他高級
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

（十二） 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訂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十五） 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更換為公
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本章程另有規定
的除外；

（十六） 決定專門委員會的設置及任免其
有關人員；

（十七） 聽取公司總經理的工作匯報並檢
查總經理的工作；

（十八） 根據公司章程的授權決定收購公
司股份相關事項；

（十九） 決定本章程沒有規定應由股東大
會決定的其他重大事務和行政事項；

（二十）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公
司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作出前款決議事項，除（六）、
（七）、（十三）項和法律、行政法規及本章
程另有規定的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
決同意外，其餘可以由半數以上的董事表
決同意。超過股東大會授權範圍的事項，
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總經理、董事
會秘書；根據總經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副總經理、財務負責人等其他高級
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

（十二） 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訂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十五） 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更換為公
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本章程另有規定
的除外；

（十六） 決定專門委員會的設置及任免其
有關人員；

（十七） 聽取公司總經理的工作匯報並檢
查總經理的工作；

（十八） 根據公司章程的授權決定收購公
司股份相關事項；

（十九） 決定本章程沒有規定應由股東大
會決定的其他重大事務和行政事項；

（二十）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公
司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作出前款決議事項，除（六）、
（七）、（十三）項和法律、行政法規及本章
程另有規定的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
決同意外，其餘可以由半數以上的董事表
決同意。超過股東大會授權範圍的事項，
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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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會設立審計委員會，並根據需要

設立戰略與投資決策委員會、薪酬與考核

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相關專門委員會。

專門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依照本章程和

董事會授權履行職責，提案應當提交董事

會審議決定。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

組成，其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

酬與考核委員會中獨立董事佔多數並擔任

召集人，審計委員會的召集人為會計專業

人士且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全部由非執行董

事組成。董事會負責制定專門委員會工作

規程，規範專門委員會的運作。

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負責審核公司財務信息

及其披露、監督及評估內外部審計工作和

內部控制，下列事項應當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過半數同意後，提交董事會審議：

（一）披露財務會計報告及定期報告中的財

務信息、內部控制評價報告；（二）聘用、

重新委任或者解聘承辦公司審計業務的會

計師事務所；（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財務

負責人；（四）因會計準則變更以外的原因

作出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或者重大會

計差錯更正；（五）法律、行政法規、中國

證監會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和

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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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提名委員會負責擬定董事、高級管

理人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對董事、高級

管理人員人選及其任職資格進行遴選、審

核，並就下列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二）聘任或者解

聘高級管理人員；（三）法律、行政法規、

中國證監會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

則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負責制定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的考核標準並進行考核，制

定、審查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

與方案，並就下列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一）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

（二）制定或者變更股權激勵計劃、員工持

股計劃，激勵對象獲授權益、行使權益條

件成就；（三）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擬分

拆所屬子公司安排持股計劃；（四）法律、

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規定、公司股票上

市地監管規則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31. 第一百五十九條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

權的股東、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監事

會，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董事

長應當自接到提議後十日內，召集和主持

董事會會議。

第一百六十一百五十九條 代表十分之一

以上表決權的股東、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

者、監事會或董事長，可以提議召開董事

會臨時會議。董事長應當自接到提議後十

日內，召集和主持董事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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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一百六十二條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

的董事（包括按本章程規定，書面委託其他

董事代為出席董事會議的董事）出席方可舉

行。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

過半數通過，根據本章程第一百四十九條

規定和其他法律、法規規定必須由三分之

二以上董事表決通過的事項除外。

董事會決議的表決，實行一人一票。

當反對票和贊成票相對等時，董事長有權

多投一票。

第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二條 董事會會議

應有過半數的董事（包括按本章程規定，書

面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董事會議的董事）

出席方可舉行。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

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根據本章程第一

百四十九條規定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規規

定、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必須由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表決通過的事項除外。

董事會決議的表決，實行一人一票。

當反對票和贊成票相對等時，董事長有權

多投一票。

33. 第一百八十條 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

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公

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

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負有維護公司資金安全

的法定義務。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協助、縱

容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企業侵佔公司資產

時，董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對直接責任人給

以處分或者解聘。

第一百八十一一百八十條 高級管理人員

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

門規章或公司章程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

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負有維護公司資金安全

的法定義務。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協助、縱

容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企業侵佔公司資產

時，董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對直接責任人給

以處分或者解聘。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忠實履行職務，維

護公司和全體股東的最大利益。公司高級

管理人員因未能忠實履行職務或違背誠信

義務，給公司和社會公眾股股東的利益造

成損害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34. 第一百八十五條 監事應當保證公司披露

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

第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五條 監事應當保

證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並

對定期報告簽署書面確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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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第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況之一的，不
得擔任公司的董事、監事、總經理或者其
他高級管理人員：

（一） 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
能力；

（二） 因犯有貪污、賄賂、侵佔財產、挪
用財產罪或者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罪，被判
處刑罰，執行期滿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
被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滿未逾五年；

（三） 擔任因經營管理不善破產清算的公
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並對該
公司、企業的破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
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 擔任因違法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公
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並負有個人責任
的，自該公司、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之日
起未逾三年；

（五） 個人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
償；

（六） 因觸犯刑法被司法機關立案調查，
尚未結案；

（七）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能擔任企業
領導；

（八） 非自然人；

（九） 被中國證監會處以證券市場禁入處
罰，期限未滿的；

（十） 被有關主管機構裁定違反有關證券
法規的規定，且涉及有欺詐或者不誠實的
行為，自該裁定之日起未逾五年。

第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六條 有下列情況
之一的，不得擔任公司的董事、監事、總
經理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

（一） 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
能力；

（二） 因犯有貪污、賄賂、侵佔財產、挪
用財產罪或者破壞社會經濟秩序罪，被判
處刑罰，執行期滿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
被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滿未逾五年；

（三） 擔任因經營管理不善破產清算的公
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並對該
公司、企業的破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
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 擔任因違法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公
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並負有個人責任
的，自該公司、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之日
起未逾三年；

（五） 個人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
償；

（六） 因觸犯刑法被司法機關立案調查，
尚未結案；

（七）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不能擔任企業
領導；

（八六） 非自然人；

（九七） 被中國證監會處以證券市場禁入
處罰，期限未滿的。；

（八） 法律、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規定的
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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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第二百一十四條 公司依照法律、行政法

規和國務院財政主管部門制定的中國會計

準則的規定，制定公司的財務會計制度。

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製作財務

報告，並依法經審查驗證。

第二百一十五二百一十四條 公司依照法

律、行政法規和國家有關部門國務院財政

主管部門制定的中國會計準則的規定，制

定公司的財務會計制度。

公司應當在每一會計年度終了時製作財務

報告，並依法經審查驗證。

37. 第二百一十五條 公司在每一會計年度結

束之日起120日內向中國證監會和境內外證

券交易所報送年度財務會計報告，在每一

會計年度前六個月結束之日起60日內向中

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境內外證券交易所報

送半年度財務會計報告，在每一會計年度

前三個月和前九個月結束之日起的一個月

內向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境內外證券交

易所報送季度財務會計報告。

上述財務會計報告按照有關法律、行政法

規及部門規章的規定進行編製。

第二百一十六二百一十五條 公司在每一

會計年度結束之日起四個月120日內向中國

證監會和境內外證券交易所報送並披露年

度財務會計報告，在每一會計年度上半年

前六個月結束之日起兩個60日內向中國證

監會派出機構和境內外證券交易所報送半

年度財務會計報告，在每一會計年度前三

個月和前九個月結束之日起的一個月內向

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境內外證券交易所

報送並披露中期季度財務會計報告。

上述年度報告、中期財務會計報告按照有

關法律、行政法規及證券交易所部門規章

的規定進行編製。

38. 第二百二十四條 公司股東大會對利潤分

配方案作出決議後，公司董事會須在股東

大會召開後兩個月內完成股利（或股份）的

派發事項。

第二百二十五二百二十四條 公司股東大

會對利潤分配方案作出決議後，或公司董

事會根據年度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下一年

中期分紅條件和上限制定具體方案後，須

在股東大會召開後兩個月內完成股利（或股

份）的派發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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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第二百二十八條 公司利潤分配政策：

（一） 公司的利潤分配應當重視對投資者

的合理投資回報，維護全體投資者的合法

權益及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公司應當保持

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二） 公司可以採用現金、股票或者現金

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並優先採

取現金分紅的利潤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進

行中期、年度利潤分配。在公司當年盈利

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的前提下，且無重

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計劃等事項發

生，採取現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最近三

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

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30%。根據

公司的盈利情況及現金流狀況，在保證最

低現金分紅比例和公司股本規模及股權結

構合理的前提下，可以採取股票方式分配

股利。

（三） 公司董事會應當綜合考慮所處行業

特點、發展階段、自身經營模式、盈利水

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資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區分下列情形，並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的程

序，提出差異化的現金分紅政策：

1、公司發展階段屬成熟期且無重大資金支

出安排的，進行利潤分配時，現金分紅在

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80%；

2、公司發展階段屬成熟期且有重大資金支

出安排的，進行利潤分配時，現金分紅在

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40%；

第二百二十九二百二十八條 公司利潤分

配政策：

（一） 公司的利潤分配應當重視對投資者

的合理投資回報，維護全體投資者的合法

權益及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公司應當保持

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二） 公司可以採用現金、股票或者現金

與股票相結合的方式分配股利，並優先採

取現金分紅的利潤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進

行中期、年度利潤分配。在公司當年盈利

且累計未分配利潤為正的前提下，且無重

大投資計劃或重大現金支出計劃等事項發

生，採取現金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最近倫

對 對

二百二

耟 司可以採用現金、股票或垓金

權矩晸 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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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發展階段屬成長期且有重大資金支

出安排的，進行利潤分配時，現金分紅在

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20%；

公司發展階段不易區分但有重大資金支出

安排的，可以按照前項規定處理。

（四） 公司利潤分配預案由董事會結合本

章程的規定和公司經營狀況擬定。公司董

事會在利潤分配預案論證過程中，應當與

獨立董事、監事充分討論，在考慮對全體

股東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基礎上形成

利潤分配預案，獨立董事應當發表獨立意

見，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提交股東大會批

准。股東大會對現金分紅具體方案進行審

議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包括但不限於郵

件、傳真、電話、邀請中小股東現場參會

等方式）主動與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

通和交流，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

求，並及時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五） 公司當年盈利而董事會未作出現金

分配預案的，應當在年度報告中披露原因

並說明資金用途和使用計劃，獨立董事應

當對此發表獨立意見，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3、公司發展階段屬成長期且有重大資金支

出安排的，進行利潤分配時，現金分紅在

本次利潤分配中所佔比例最低應達到20%；

公司發展階段不易區分但有重大資金支出

安排的，可以按照前第3項規定處理。

（四） 公司利潤分配預案由董事會結合本

章程的規定和公司經營狀況擬定。公司董

事會在利潤分配預案論證過程中，應當與

獨立董事、監事充分討論，在考慮對全體

股東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基礎上形成

利潤分配預案，獨立董事應當發表獨立意

見，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提交股東大會批

准。股東大會對現金分紅具體方案進行審

議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包括但不限於郵

件、傳真、電話、邀請中小股東現場參會

等方式）主動與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進行溝

通和交流，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見和訴

求，並及時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

（五） 公司當年盈利而董事會未作出現金

分配預案的，應當在年度報告中披露原因

並說明資金用途和使用計劃，獨立董事應

當對此發表獨立意見，董事會審議通過後

提交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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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公司應當嚴格執行公司章程確定

的現金分紅政策以及股東大會審議批准的

現金分紅具體方案。如遇到戰爭、自然災

害等不可抗力對公司生產經營造成重大影

響，或公司自身經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

時，公司可對利潤分配政策進行調整。利

潤分配政策的調整方案需事先徵求獨立董

事的意見，獨立董事應當發表獨立意見，

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提交股東大會審

議，並經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

的2/3以上通過。

（七） 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司資金情況

的，公司應當扣減該股東所分配的現金紅

利，以償還其佔用的資金。

（八） 公司應當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在定期

報告中詳細披露現金分紅政策的制定、執

行及其他情況。

（六） 公司應當嚴格執行公司章程確定

的現金分紅政策以及股東大會審議批准的

現金分紅具體方案。如遇到戰爭、自然災

害等不可抗力對公司生產經營造成重大影

響，或公司自身經營狀況發生重大變化

時，公司可對利潤分配政策進行調整。利

潤分配政策（包括但不限於現金分紅政策）

的調整方案需事先徵求獨立董事的意見，

獨立董事應當發表獨立意見，經董事會審

議通過後，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並經出席

股東大會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

過。股東大會對利潤分配政策的調整方案

進行審議時，應當通過多種渠道（包括但不

限於郵件、傳真、電話、邀請中小股東現

場參會等方式）主動與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

進行溝通和交流，充分聽取中小股東的意

見和訴求，並及時答覆中小股東關心的問

題。

（七） 存在股東違規佔用公司資金情況

的，公司應當扣減該股東所分配的現金紅

利，以償還其佔用的資金。

（八） 公司應當嚴格按照有關規定在定期

報告中詳細披露現金分紅政策的制定、執

行及其他情況。

40. 第二百三十一條 公司聘用符合國家有關

規定的、獨立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會計報

表審計、淨資產驗證及其他相關的諮詢服

務等業務，聘期一年，可以續聘。

第二百三十二二百三十一條 公司聘用符

合《證券法》國家有關規定的、獨立的會

計師事務所進行會計報表審計、淨資產驗

證及其他相關的諮詢服務等業務，聘期一

年，可以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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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第二百四十五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會

議通知，以公告方式進行或本章程規定的

其他形式（如需要）。

第二百四十六二百四十五條 公司召開股

東大會的會議通知，以公告方式進行或本

章程規定的其他形式（如需要）進行。

42. 第二百六十四條  清算組在清理公司財

產、編製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後，應當

制定清算方案，並報股東大會或者有關主

管部門確認。

公司財產按下列順序清償：

（一） 清算費用；

（二） 所欠公司職工工資、社會保險費用

和法定補償金；

（三） 所欠稅款及應繳納的附加稅款及基

金；

（四） 銀行貸款、公司債券、其他債務。

公司財產按前款規定清償後的剩餘財產，

由公司股東按照其持有股份的種類和比例

分配。

清算期間，公司存續，但不能開展與清算

無關的經營活動。公司財產在未按前款規

定清償前，將不會分配給股東。

第二百六十五二百六十四條 清算組在清

理公司財產、編製資產負債表和財產清單

後，應當制定清算方案，並報股東大會或

者人民法院有關主管部門確認。

公司財產按下列順序清償：

（一） 清算費用；

（二） 所欠公司職工工資、社會保險費用

和法定補償金；

（三） 所欠稅款及應繳納的附加稅款及基

金；

（四） 銀行貸款、公司債券、其他債務。

公司財產按前款規定清償後的剩餘財產，

由公司股東按照其持有股份的種類和比例

分配。

清算期間，公司存續，但不能開展與清算

無關的經營活動。公司財產在未按前款規

定清償前，將不會分配給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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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二百七十六條 本章程以中文書寫，其

他任何語種或不同版本的章程與本章程有

歧義時，以在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

一次核准登記後的中文版章程為準。

第二百七十七二百七十六條 本章程以中

文書寫，其他任何語種或不同版本的章程

與本章程有歧義時，以在湖南省市場監督

管理局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

准登記後的中文版章程為準。

44. – 第二百八十一條 本章程未盡事項，依據

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公司股票上市的

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和證券監管規定結合

本公司實際情況處理，如同有關規則載列

於本章程中。本章程與不時生效的法律、

行政法規、規章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證券交

易所上市規則和證券監管規定有抵觸的，

以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和公司股票

上市的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和證券監管規

定為準。

註： 本次《公司章程》修訂因增加或刪減部分條款導致後續各條款序號及條款內容中的索引序號調整
的，將在《公司章程》中依次調整，本建議修正案不贅述。

《公司章程》以中文撰寫，英文版為非官方譯文。如中英文版之間有任何歧義之
處，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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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對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作出決議；

（九） 對發行公司債券作出決議；

（十） 對公司合併、分立、解散、清算或者變更公司形式作出決議；

（十一） 修改《公司章程》；

（十二） 對公司聘用、解聘或者不再續聘會計師事務所作出決議；

（十三） 審議代表公司發行在外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百分之三以上（含百分之三）

的股東提案；

（十四） 審議批准變更募集資金用途事項；

（十五） 審議根據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規定需股東大會審議的關聯交

易；

（十六） 審議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

30%的事項；

（十七） 審議批准《公司章程》第63條規定的擔保事項；

（十八） 審議股權激勵計劃；

（十九） 審議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及公司上市地上市規定應當由股東大

會決定的其他事項。

股東大會的上述職權不得通過授權的形式由董事會或其他機構和個人代為行使。

第四條 股東大會分為年度股東大會和臨時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每會計年度

召開一次，應當於上一會計年度結束後的6個月內舉行。臨時股東大會不定期召開，出

現《公司章程》第66條規定的應當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情形時，臨時股東大會應在相關

事實發生之日起2個月以內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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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上述期限內不能召開股東大會的，應當報告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

構和上市地證券交易所，說明原因並公告。

股東大會應設置會場，以現場會議形式召開，並應當按照法律、行政法規、中國

證監會或《公司章程》的規定，採用安全、經濟便捷的網絡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

供便利。公司還將提供網絡投票、徵集投票權、通訊表決或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股東

大會提供便利。股東通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視為出席。

網絡投票表決的股東應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參與投票，其身份由該等系

統以其認可的方式確認。以通信方式參與投票的股東，應在股東大會召開當日下午三

時之前將對股東大會審議事項的意見（須簽名及時間）、本人身份證複印件（簽名並註

明為該次股東大會專用）、股東賬戶卡複印件（簽名並註明為該次股東大會專用）以特

快專遞的方式送達會議通知指定的機構或連絡人。材料不全，視為無效投票。

董事會、獨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決權股份的股東或者依照法律、行政

法規或者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徵集股

東投票權應當向被徵集人充分披露具體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償或者變相有償的

方式徵集股東投票權。除法定條件外，公司不得對徵集投票權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五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應當聘請律師對以下問題出具法律意見並公告：

（一） 會議的召集、召開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公司章程》；

（二） 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召集人資格是否合法有效；

（三） 會議的表決程序、表決結果是否合法有效；

（四） 應公司要求對其他有關問題出具的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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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股東大會的召集

第六條 董事會應當在本規則第四條規定的期限內按時召集股東大會。

第七條 獨立董事有權向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對獨立董事要求召開臨

時股東大會的提議，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在收到提

議後10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書面反饋意見。

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當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5日內發出召開股

東大會的通知；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當說明理由並公告。

第八條 監事會有權向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董事

會提出。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在收到提議後10日內

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書面反饋意見。

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應當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5日內發出召開股

東大會的通知，通知中對原提議的變更，應當徵得監事會的同意。

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者在收到提議後10日內未作出書面反饋的，

視為董事會不能履行或者不履行召集股東大會會議職責，監事會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九條 股東要求召集臨時股東大會或者類別股東會議，應當按照下列程序辦

理：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董事會請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或類別股東會議，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董事會提出。董事會應當根據法律、行政法規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在收到請求後10日內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類

別股東會議的書面反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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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類別股東會議的，應當在作出董事會決議後的5

日內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通知中對原請求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通知發出後，董事會不得再提出新的提案，未徵得提議股東的同意也不得再對股東大

會召開的時間進行變更或推遲。

董事會不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或類別股東會議，或者在收到請求後10日內未作

出反饋的，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監事會提議召開臨時股

東大會或類別股東會議，並應當以書面形式向監事會提出請求。

監事會同意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或類別股東會議的，應在收到請求5日內發出召

開股東大會的通知，通知中對原請求的變更，應當徵得相關股東的同意。

監事會未在規定期限內發出股東大會通知的，視為監事會不召集和主持股東大

會，連續9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股東因董事會和監事會未應前述要求舉行會議而自行召集並舉行會議的，其所發

生的合理費用，應當由公司承擔，並從公司欠付失職董事的款項中扣除。

第十條 監事會或股東決定自行召集股東大會的，應當書面通知董事會，同時向

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會派出機構和相關證券交易所備案。

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前，召集股東持股比例不得低於10%。

召集股東發出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內容應當符合以下規定：

（一） 提案內容不得增加新的內容，否則提議股東應按上述程序重新向董事會提

出召開股東大會的請求；

（二） 會議地點應當為《公司章程》規定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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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股東應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及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時，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監

會派出機構和相關證券交易所提交有關證明材料。

第十一條 對於監事會或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董事會和董事會秘書應予配

合。董事會應當提供股權登記日的股東名冊。董事會未提供股東名冊的，召集人可以

持召集股東大會通知的相關公告，向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申請獲取。召集人所獲取的股

東名冊不得用於除召開股東大會以外的其他用途。

第十二條 監事會或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會議所必需的費用由公司承擔。

第三章 股東大會的提案與通知

第十三條 提案的內容應當屬股東大會職權範圍，有明確議題和具體決議事項，

並且符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第十四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以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

以上股份的股東，有權向公司提出新的提案，公司應當在將提案中屬股東大會職責範

圍內的事項，列入該次會議的議程。

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10日前提出臨

時提案並書面提交召集人。召集人應當在收到提案後2日內發出股東大會補充通知，公

告臨時提案的內容。

第十五條 除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股東提出臨時提案情形外，召

集人在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後，不得修改股東大會通知中已列明的提案或增加新的提案。

股東大會通知中未列明或不符合《公司章程》規定的提案，股東大會不得進行表

決並作出決議。

第十六條 公司召開年度股東大會應當於會議召開二十個工作日前發出書面通

知，公司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應當於會議召開十個工作日或十五日（以較長者為準）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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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書面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以及開會的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在冊股東。公司在

計算起始期限時，不應當包括會議召開當日。

第十七條 股東大會擬討論董事、監事選舉事項的，股東大會通知中應當充分披

露董事、監事候選人的詳細資料，至少包括以下內容：

（一） 教育背景、工作經歷、兼職等個人情況；

（二） 與公司或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是否存在關聯關係；

（三） 披露持有公司股份數量；

（四） 是否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除採取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監事外，每位董事、監事候選人應當以單項提案提

出。

第十八條 股東大會的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 以書面形式作出；

（二） 會議的時間、地點和會議期限；

（三） 提交會議審議的事項和提案；

（四） 向股東提供為使股東對將討論的事項作出明智決定所需要的資料及解釋；

此原則包括（但不限於）在公司提出合併、購回股份、股本重組或者其他改

組時，應當提供擬議中的交易的具體條件和合同（如果有的話），並對其起

因和後果作出認真的解釋；

（五） 如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與將討論的事項有重要利害關係，應當

披露其利害關係的性質和程度；如果將討論的事項對該董事、監事、高級

管理人員作為股東的影響有別於對其他類別股東的影響，則應當說明其區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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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載有任何擬在會議上提議通過的特別決議的全文；

（七） 以明顯的文字說明：全體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大會並表決，且有權出席和

表決的股東可以書面委託一位或一位以上的股東代表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

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東；

（八） 有權出席股東大會股東的股權登記日；

（九） 會務常設聯繫點人姓名，電話號碼。

股東大會通知和補充通知中應當充分、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全部具體內容。擬討

論的事項需要獨立董事發表意見的，發佈股東大會通知或補充通知時將同時披露獨立

董事的意見及理由。

股東大會採用網絡或其他方式的，應當在股東大會通知中明確載明網絡或其他方

式的表決時間及表決程序。股東大會網絡或其他方式投票的開始時間，不得早於現場

股東大會召開前一日下午3：00，並不得遲於現場股東大會召開當日上午9：30，其結

束時間不得早於現場股東大會結束當日下午3：00。

股權登記日與會議日期之間的間隔應當不多於7個工作日。股權登記日一旦確

認，不得變更。

第十九條 股東大會通知應當向H股股東（不論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決權）以

公告、專人送出或者以郵資已付的郵件送出；以專人送出或者以郵資已會的郵件送出

的，收件人地址以股東名冊登記的地址為準。對內資股股東，股東大會通知可以用公

告方式進行。

前款所稱向內資股股東發出股東大會的公告，應當在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指

定的一家或多家報刊上刊登，一經公告，視為所有內資股股東已收到有關股東會議的

通知；向H股股東發出股東大會的公告，可通過公司及╱或香港聯交所指定的網站發

出，一經公告，視為所有H股股東已收到有關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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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意外遺漏未向某有權得到通知的人送出會議通知或該等人沒有收到會議通知，

會議及會議作出的決議並不因此無效。

第二十條 發出股東大會通知後，無正當理由，股東大會不應延期或取消，股東

大會通知中列明的提案不應取消。一旦出現延期或取消的情形，召集人應當在原定召

開日前至少2個工作日公告並說明原因。

第四章 股東大會的召開

第二十一條 董事會和其他召集人應當採取必要措施，保證股東大會的正常秩

序。對於干擾股東大會、尋釁滋事和侵犯股東合法權益的行為，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制

止並及時報告有關部門查處。

第二十二條 股權登記日登記在冊的所有股東或其代理人，均有權出席股東大

會。並依照有關法律、法規及章程行使表決權。

股東可以親自出席股東大會，也可以委託代理人代為出席和表決。

第二十三條 個人股東親自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或其他能夠證明其身

份的有效證件或證明、股票賬戶卡；委託代理他人出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有效身份

證件、股東簽署的書面授權委託書。

法人股東應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託的代理人出席會議。法定代表人出

席會議的，應出示本人身份證、能證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資格的有效證明；委託代理

人出席會議的，代理人應出示本人身份證、法人股東單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加

蓋法人印章或者由其董事或者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簽署的書面授權委託書。

第二十四條 股東出具的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大會的授權委託書應當載明下列內

容：

（一） 代理人的姓名；

（二） 是否具有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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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分別對列入股東大會議程的每一審議事項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的指示；

（四） 委託書簽發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

任何由公司董事會發給股東用於任命股東代理人的委託書的格式，應當讓股東自

由選擇指示股東代理人投贊成票或者反對票，並就會議每項議題所要作出表決的事項

分別作出指示。委託書應當註明如果股東不作具體指示，股東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

思表決。

第二十五條 任何有權出席股東會議並有權表決的股東，有權委任一人或者數人

（該人可以不是股東）作為其股東代理人，代為出席和表決。該股東代理依照該股東的

委託，可以行使下列權利：

（一） 該股東在股東大會上的發言權；

（二） 自行或者與他人共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

（三） 除非依據公司股份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或其他證券法律法規另有

規定，以舉手或者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但是委任的股東代理人超過一人

時，該等股東代理人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決權。

如該股東為認可結算所（或其代理人），該股東可以由公司代表或者授權其認為合

適的一個或以上人士在任何股東大會或任何類別股東會議上擔任其代表；但是，如果

一名以上的人士獲得授權，則授權書應載明每名該等人士經此授權所涉及的股份數目

和種類。公司代表或經此授權的人士可以代表認可結算所（或其代理人）行使權利，如

同該人士是公司的個人股東，並享有等同於其他股東享有的權利，包括發言及投票的

權利。

第二十六條 表決代理委託書至少應當在該委託書委託表決的有關會議召開前24

小時，或者在指定表決時間前24小時，備置於公司住所或召集會議的通知中指定的其

他地方。委託書由委託人授權他人簽署的，授權簽署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應當

經過公證。經公證的授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應當和表決代理委託書同時備置於公

司住所或者召集會議的通知中指定的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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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人為法人的，可經其正式授權的人員簽署授權委託書，並由其法定代表人或

者董事會、其他決策機構決議授權的人作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東會議。

表決前委託人已經去世、喪失行為能力、撤回委託、撤回簽署委託的授權或者有

關股份已被轉讓的，只要公司在有關會議開始前沒有收到該等事項的書面通知，由股

東代理人依委託書所作出的表決仍然有效。

第二十七條 出席會議人員的登記冊由公司負責製作。會議登記冊載明參加會

議人員姓名（或單位名稱）、身份證號碼、住所地址、持有或者代表有表決權的股份數

額、被代理人姓名（或單位名稱）等事項。

第二十八條 召集人和公司聘請的律師應當依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及境外代理機

構提供的股東名冊共同對股東資格的合法性進行驗證，並登記股東姓名或名稱及其所

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在會議主席宣佈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所持有表

決權的股份總數之前，會議登記應當終止。

第二十九條 股東大會召開時，公司全體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應當出席會

議，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列席會議。

第三十條 股東大會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會議主席；董事長因故不能出席會議

的，應當由董事長指定的董事召集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如果董事長和董事長指定的

董事均不能出席會議的，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的一名董事擔任會議主席。

監事會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由監事會主席擔任會議主席。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

職務或不履行職務時，由監事會主席指定的監事擔任會議主席，監事會主席未指定監

事時，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的一名監事擔任會議主席。

股東自行召集的股東大會，由召集人推舉代表擔任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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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股東大會時，會議主席違反議事規則使股東大會無法繼續進行的，經現場出

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過半數的股東同意，股東大會可推舉一人擔任會議主席，繼續開

會。

第三十一條 在年度股東大會上，董事會、監事會應當就其過去一年的工作向股

東大會作出報告，每名獨立董事也應作出述職報告。

第三十二條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股東大會上應就股東的質詢和建議作

出解釋和說明。

有下列情形之一時，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可以拒絕回答質詢，但應向質詢

者說明理由：

（一） 質詢與議題無關；

（二） 質詢事項有待調查；

（三） 涉及公司商業秘密不能在股東大會上公開；

（四） 回答質詢將顯著損害股東共同利益；

（五） 其他重要事由。

第三十三條 會議主席應當在表決前宣佈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所

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現場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及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

數以會議登記為準。

第三十四條 股東大會審議有關關聯交易事項時，關聯股東不應當參與投票表

決，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不計入有效表決總數；股東大會決議的公告應當充

分披露非關聯股東的表決情況。關聯股東的定義和範圍根據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

及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確定。

如有特殊情況關聯股東無法迴避時，公司在徵得有權部門的同意後，可以按照正

常程序進行表決，並在股東大會決議公告中作出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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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股東應當主動申請迴避。關聯股東不主動申請迴避時，其他知情股東有權要

求其迴避。關聯股東迴避時，其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不計入有效表決總數。

股東大會作出的有關關聯交易事項的決議，應當由出席股東大會的非關聯股東

（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二分之一以上通過。

在關聯股東不參與投票表決無法形成股東大會決議以及其他特殊情況下，可以按

照本條第二款規定召開股東大會。

上述特殊情況是指：1、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只有該關聯股東；2、關聯股東要求

參與投票表決的提案被提交股東大會並經出席股東大會的其他股東以特別決議程序表

決通過；3、關聯股東無法迴避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五條 會議主席負責決定股東大會的決議是否通過，其決定為終局決定，

並應當在會上宣佈和載入會議記錄。

第三十六條 公司應在保證股東大會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方式和途

徑，包括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為股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

利。

第三十七條 除公司處於危機等特殊情況外，非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公

司將不與董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以外的人訂立將公司全部或者重要業務的管理交予

該人負責的合同。

第三十八條 董事、監事候選人名單以提案的方式，提請股東大會表決。

董事、監事候選人由董事會、監事會提名或由持有或合計持有公司有表決權股份

3%以上股東以書面形式向召集人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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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在發出關於選舉董事、監事的股東大會會議通知後，持有或者合計持有公

司有表決權股份3%以上的股東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之前提出新的董事、監事候選人，

召集人按照《公司章程》第76條的規定執行。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併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l%以上的股東可以提出

獨立董事候選人，並經股東大會選舉決定。依法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公開請求

股東委託其代為行使提名獨立董事的權利。

股東大會就選舉董事、監事進行表決時，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

的決議，可以實行累積投票制。股東大會選舉兩名以上獨立董事的，應當實行累積投

票制。

前款所稱累積投票制是指股東大會選舉董事或者監事時，每一股份擁有與應選董

事或者監事人數相同的表決權，股東擁有的表決權可以集中使用，亦可以分散投於多

人。通過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監事時實行差額選舉（即按照董事、監事候選人得票多

少的順序，從前往後根據擬選出的董事、監事人數，由得票較多者當選）。董事會應當

向股東公告候選董事、監事的簡歷和基本情況。

第三十九條 除累積投票制外，股東大會對所有提案應當逐項表決。對同一事項

有不同提案的，應當按提案提出的時間順序進行表決。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導致

股東大會中止或不能作出決議外，股東大會不得對提案進行擱置或不予表決。

第四十條 股東大會審議提案時，不得對提案進行修改，否則，有關變更應當被

視為一個新的提案，不得在本次股東大會上進行表決。

第四十一條 同一表決權只能選擇現場、網絡或其他表決方式中的一種。同一表

決權出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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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 股東大會以現場表決的方式進行時，除非下列人員在舉手表決以前
或者以後，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股東大會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

（一） 會議主席；

（二） 至少兩名有表決權的股東或者有表決權的股東代理人；

（三） 單獨或者合併計算持有在該會議上有表決權的股份10%以上（含10%）的一
個或者若干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

除非有人提出以投票方式表決，會議主席根據舉手表決的結果，宣佈提議通過情
況，並將此記載在會議記錄中，作為最終的依據，無須證明該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支持
或者反對的票數或者其他比例。

以投票方式表決的要求可以由提出者撤回。

第四十三條 如果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的事項是選舉主席或者中止會議，則應當
立即進行投票表決；其他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的事項，由主席決定何時舉行投票，會
議可以繼續進行，討論其他事項，投票結果信被視為在該會議上所通過的決議。

第四十四條 在投票表決時，有兩票或者兩票以上的表決權的股東（包括股東代
理人），不必把所有表決權全部投贊成或反對票。

第四十五條 當反對和贊成票相等時，無論是舉手、投票還是以其他方式表決，
會議主席有權多投一票。

第四十六條 股東大會對提案進行表決前，應當推舉兩名股東代表參加計票和監
票。審議事項與股東有利害關係的，相關股東及代理人不得參加計票、監票。

股東大會對提案進行表決時，應當由律師、股東代表與監事代表共同負責計票、
監票，並當場公佈表決結果，決議的表決結果載入會議記錄。

通過網絡或其他方式投票的公司股東或其代理人，有權通過相應的投票系統查驗
自己的投票結果。

會議主席如果對提交表決的決議結果有任何懷疑，可以對所投票數組織點票；如
果會議主席未進行點票，出席會議的股東或者股東代理人對會議主席宣佈結果有異議

的，有權在宣佈表決結果後立即要求點票，會議主席應當立即組織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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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如果進行點票，點票結果應當記入會議記錄。會議記錄連同出席股東的

簽名簿及代理出席的委託書，應當在公司住所保存。

股東可以在公司辦公時間免費查閱會議記錄複印件。任何股東向公司索取有關會

議記錄的複印件，公司應當在收到合理費用後七日內把複印件送出。

第四十七條 股東大會會議現場結束時間不得早於網絡或其他方式，會議主席應

當在會議現場宣佈每一提案的表決情況和結果，並根據表決結果宣佈提案是否通過。

在正式公佈表決結果前，股東大會現場、網絡及其他表決方式中涉及的公司、計

票人、監票人、主要股東、網絡服務方等相關各方對表決情況均負有保密義務。

第四十八條 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應當對提交表決的提案發表以下意見之一：

同意、反對或棄權。未填、錯填、字跡無法辨認的表決票或未投的表決票均視為投票

人放棄表決權利，其所持股份數的表決結果應計為「棄權」。

如根據適用的法律法規及公司股票上市的交易所的上市規則規定，任何股東須放

棄就某一提案進行表決，或限制任何股東只能夠投票贊成（或反對）某議案，如有違反

相關規定或限制的情況，由該等股東或其代表投下的票數不得計算在內。

第五章 股東大會決議

第四十九條 股東大會決議分為普通決議和特別決議。

股東大會作出普通決議，應當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

決權的1/2以上通過。

股東大會作出特別決議，應當由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所持表

決權的2/3以上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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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通過：

（一） 董事會和監事會的工作報告；

（二） 董事會擬定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三） 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的任免及其報酬和支付方法；

（四） 公司年度預算報告、決算報告，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及其他財務報表；

（五） 公司年度報告；

（六） 除法律、行政法規、公司股份上市的證券交易所的上市規則規定或者《公司

章程》規定應當以特別決議通過以外的其他事項。

第五十一條 下列事項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

（一） 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

（二） 公司回購本公司股份和發行任何種類股票、認股證和其他類似證券，但《公

司章程》第二十七條有特別規定的除外；

（三） 發行公司債券；

（四） 公司的分立、合併、解散和清算；

（五） 《公司章程》的修改；

（六） 公司在一年內購買、出售重大資產或者擔保金額超過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

總資產30%的；

（七） 股權激勵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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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法律、行政法規或《公司章程》規定的，以及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認定會對

公司產生重大影響的、需要以特別決議通過的其他事項。

第五十二條 股東大會決議應當及時公告，公告中應列明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

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表決方式、每

項提案的表決結果和通過的各項決議的詳細內容。

公司應當對股東出席股東大會情況及表決情況統計並公告。股東大會審議影響中

小投資者利益的重大事項時，對中小投資者的表決應當單獨計票。單獨計票結果應當

及時公開披露。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沒有表決權，且該部分股份不計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

股份總數。股東買入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違反《證券法》第六十三條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的，該超過規定比例部分的股份在買入後的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行使表決權，且不計

入出席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

提案未獲通過，或者本次股東大會變更前次股東大會決議的，應當在股東大會決

議公告中作特別提示。

第五十三條 股東大會應有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負責，會議記錄記載以下內

容：

（一） 會議時間、地點、議程和召集人姓名或名稱；

（二） 會議主席以及出席或列席會議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姓名；

（三） 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及佔公司股份總

數的比例；

（四） 對每一提案的審議經過、發言要點和表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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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股東的質詢意見或建議以及相應的答覆或說明；

（六） 律師及計票人、監票人姓名；

（七） 《公司章程》規定應當載入會議記錄的其他內容。

召集人應當保證會議記錄真實、準確和完整。出席會議的董事、監事、董事會秘

書、召集人或其代表、會議主席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名，並保證會議記錄內容真實、

準確和完整。會議記錄應當與現場出席股東的簽名冊及代理出席的委託書、網絡及其

它方式表決情況的有效資料一併保存，保存期限不少於10年。

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的規定，需要向相

關部門提供或備案股東大會決議、會議記錄等有關材料的，從其規定。

第五十四條 召集人應當保證股東大會連續舉行，直至形成最終決議。因不可抗

力等特殊原因導致股東大會中止或不能作出決議的，應採取必要措施盡快恢復召開股

東大會或直接終止本次股東大會，並及時公告。同時，召集人應向公司所在地中國證

監會派出機構及相關證券交易所報告。

會議過程中，與會股東（包括股東代理人）對股東身份、計票結果等發生爭議，

不能當場解決，影響大會秩序，導致無法繼續開會時，大會主席應宣佈暫時休會。前

述情況消失後，大會主席應盡快通知股東繼續開會。

第五十五條 股東大會通過有關董事、監事選舉提案的，新任董事、監事於該次

股東大會會議通過選舉決議後立即就任。

第五十六條 公司股東大會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股東有權請求人民

法院認定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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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大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

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有權自決議作出之日起60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

銷。

第五十七條 股東大會通過有關派現、送股或資本公積轉增股本提案的，公司應

當在股東大會結束後2個月內實施具體方案。

第六章 類別股東表決的特別程序

第五十八條 持有不同種類股份的股東，為類別股東。類別股東依據法律、行政

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

第五十九條 公司擬變更或廢除類別股東的權利，應當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

過和經受影響的類別股東在按《公司章程》132條至136條分別召集的股東會議上通過，

方可進行。

第六十條 受影響的類別股東，無論原來在股東大會上是否有表決權，在《公司

章程》第131條（二）至（八）、（十一）至（十二）項的事項時，在類別股東會上具有表決

權，但有利害關係的股東在類別股東會上沒有表決權。

第六十一條 類別股東會的決議，應當根據《公司章程》第132條由出席類別股東

會議的有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權表決通過，方可作出。

第六十二條 公司召開類別股東會議，應當參照本規則第十六條關於召開股東大

會的通知時限要求發出書面通知，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以及開會日期和地點告知所有

該類別股份的在冊股東。

第六十三條 類別股東會議的通知只須送給有權在該會議上表決的股東。

類別股東會議應當以與股東大會盡可能相同的程序舉行，《公司章程》中有關股東

大會舉行程序的條款適用於類別股東會議。

除其他類別股份股東外，內資股股東和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視為不同類別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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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不適用類別股東表決的特別程序：

（一） 經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批准，公司每間隔十二個月單獨或者同時發行內資

股、境外上市外資股，並且擬發行的內資股、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數量各自

不超過該類已發行在外股份的百分之二十的；

（二） 公司設立時發行內資股、境外上市外資股的計劃，自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

構核准之日起十五個月內完成的；

（三） 《公司章程》第17條所述的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核准，公司內資股股東

將所持股份轉讓給境外投資人，並在境外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第七章 附則

第六十四條 公司發給內資股股東的通知，須在國家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指定的一

家或多家報刊上刊登公告。該公告一經刊登，所有內資股股東即被視為已收到該等通

知。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公司發給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的通知、資料或書面

聲明，須按境外上市外資股股東的註冊地址送達、或以郵遞方式寄至每一位境外上市

外資股股東。

行使《公司章程》規定的權利以公告形式發出通知時，該等公告須於報章或網站

上刊登。對於聯名股東，公司只須把通知、資料或其他文件送達或寄至其中一位聯名

持有人。

對任何沒有提供登記地址的股東或因地址有錯漏而無法聯繫的股東，只要公司

在公司的法定地址把有關通知陳示及保留滿24小時，該等股東應被視為已收到有關通

知。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會議通知，以公告方式進行或《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形式

（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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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規範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董事會及其成員的行為，

保證公司決策行為的民主化、科學化，充分維護公司的合法權益，特制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規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下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證券法》（下稱「《證券法》」）、《上市公司治理準則》（下稱「《治理準則》」）、《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下稱「《香港上市規則》」）、《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下稱「公司章程」）及其他現行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制定。

第三條 公司董事會及其成員除遵守第二條規定的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外，

亦應遵守本規則的規定。

第四條 在本規則中，董事會指公司董事會；董事指公司所有董事。

第二章 董事

第五條 公司董事為自然人。董事無需持有公司股份。公司董事包括獨立董事。

存在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情形之一的，不能擔任公司的董事。違反本條規

定選舉、委派董事的，該選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董事在任職期間出現公司章程一

百九十六條規定的情形的，公司應解除其職務。

第六條 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

有關提名董事候選人的意圖以及候選人表明願意接受提名的書面通知，應當在股東大

會召開前至少七日發給公司。股東大會在遵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前提下，可

以以普通決議的方式將任何任期未屆滿的董事罷免（但依據任何合同可提出的索償要求

不受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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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任期從就任之日起計算，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董事任期屆滿未及

時改選，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

司章程的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由董事會委任為董事以填補董事會某臨時空缺或增加董事會名額的任何人士，只

任職至公司下屆年度股東大會為止，並於其時有資格重選連任。

董事可以兼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但兼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職務的董事，總計不

得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1/2。

第七條 董事可以在任期屆滿前提出辭職。董事辭職應向董事會提交書面辭職報

告。董事會將在兩日內披露有關情況。如因董事的辭職導致公司董事會低於法定最低

人數時，在改選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

司章程規定，履行董事職務。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會辭職自辭職報告送達董事會時生效。

董事辭職生效或者任期屆滿後承擔忠實義務的具體期限為離職後兩年，其對公司

商業秘密保密的義務在其任職結束後仍然有效，直至該秘密成為公開信息。

第八條 公司董事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擔任公司的董事：

（一） 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

（二） 因貪污、賄賂、侵佔財產、挪用財產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被

判處刑罰，執行期滿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滿未逾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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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擔任破產清算的公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對該公司、企業的破

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3年；

（四） 擔任因違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的公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並負

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之日起未逾3年；

（五） 個人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償；

（六） 非自然人；

（七） 被中國證監會採取證券市場禁入措施，期限未滿的；

（八） 法律、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規定的其他內容。

違反本條規定選舉、委派董事的，該選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董事在任職期間

出現本條情形的，公司應解除其職務。

第九條 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下列忠實義務：

（一） 不得利用職權收受賄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佔公司的財產；

（二） 不得挪用公司資金；

（三） 不得將公司資產或者資金以其個人名義或者其他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

（四） 不得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大會或董事會同意，將公司資金借貸

給他人或者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

（五） 不得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或未經股東大會同意，與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進

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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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未經股東大會同意，不得利用職務便利，為自己或他人謀取本應屬公司的

商業機會，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本公司同類的業務；

（七） 不得接受與公司交易的佣金歸為己有；

（八） 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九） 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利益；

（十）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忠實義務。

董事違反本條規定所得的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

賠償責任。

第十條 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下列勤勉義務：

（一） 應謹慎、認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賦予的權利，以保證公司的商業行為符合

國家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國家各項經濟政策的要求，商業活動不超過營業

執照規定的業務範圍；

（二） 應公平對待所有股東；

（三） 及時了解公司業務經營管理狀況；

（四） 應當對公司定期報告簽署書面確認意見。保證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實、準

確、完整；

（五） 應當如實向監事會提供有關情況和資料，不得妨礙監事會或者監事行使職

權；

（六） 原則上應當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以合理的謹慎態度勤勉行事，並對所議

事項發表明確意見；因故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的，應當審慎地選擇受

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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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認真閱讀公司各項商務、財務報告和公共傳媒有關公司的重大報道，及時

了解並持續關注公司已經發生的或者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響，及時

向董事會報告公司經營活動中存在的問題，不得以不直接從事經營管理或

者不知悉有關問題和情況為由推卸責任；

（八）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勤勉義務。

第十一條 董事個人或者其所任職的其他企業直接或者間接與公司已有的或者計

劃中的合同、交易、安排有關聯關係時（聘任合同除外），不論有關事項在一般情況下

是否需要董事會批准同意，均應當盡快向董事會披露其關聯關係的性質和程度。

董事不得就任何董事會決議批准其或其任何連絡人（按適用的不時生效的上市地

證券上市規則的定義）擁有重大權益的合同、交易或安排或任何其他相關建議進行投

票，亦不得列入會議的法定人數。

有上述關聯關係的董事在董事會會議召開時，應當主動提出迴避；其他知情董事

在該關聯董事未主動提出迴避時，亦有義務要求其迴避。董事與董事會會議決議事項

所涉及的企業有關聯關係的，不得對該項決議行使表決權，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

表決權。該董事會會議由過半數的無關聯關係董事出席即可舉行，董事會會議所作決

議須經無關聯關係董事過半數通過。出席董事會的無關聯董事人數不足3人的，應將該

事項提交股東大會審議。關聯董事的定義和範圍根據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及證券

交易所的相關規定確定。

除非有利害關係的公司董事按照本條前款的要求向董事會做了披露，並且董事

會在不將其計入法定人數、亦未參加表決的會議上批准了該事項，公司有權撤銷該合

同、交易或者安排，但在對方是對有關董事違反其義務的行為不知情的善意當事人的

情形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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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董事連續二次未親自出席，也不委託其他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視為

不能履行職責，董事會應當建議股東大會予以撤換。公司章程另有規定的除外。如該

名董事為獨立董事的，則董事會應當在該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提議召開股東大會

解除該獨立董事職務。

第十三條 未經公司章程規定或者董事會的合法授權，任何董事不得以個人名義

代表公司或者董事會行事。董事以其個人名義行事時，在第三方會合理地認為該董事

在代表公司或者董事會行事的情況下，該董事應當事先聲明其立場和身份。

第十四條 公司董事負有維護公司資金安全的法定義務。公司董事協助、縱容控

股股東及其關聯企業侵佔公司資產時，董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對直接責任人給以處分和

對負有嚴重責任的董事提請股東大會予以罷免。

第十五條 公司董事的未列於本規則的其他資格和義務請參見公司章程第五章及

第八章的相關規定。

第三章 獨立董事

第十六條 公司根據《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管理辦法》（下稱「《獨董管理辦法》」）的

要求實行獨立董事制度。

第十七條 獨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擔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職務，並與公司及公司主

要股東、實際控制人不存在直接或者間接利害關係，或者其他可能影響其進行獨立客

觀判斷的關係的董事。

第十八條 公司獨立董事佔董事會成員的比例不得低於三分之一，其中至少有一

名會計專業人士。

獨立董事對公司及全體股東負有忠實與勤勉義務，應當按照法律、行政法規、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證券交易所業務規則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認真履行職

責，在董事會中發揮參與決策、監督制衡、專業諮詢作用，維護公司整體利益，保護

中小股東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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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應當獨立履行職責，不受公司、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以及其他與

公司及其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存在利害關係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

公司股東間或者董事間發生衝突、對公司經營管理造成重大影響的，獨立董事應

當主動履行職責，維護公司整體利益。

第十九條 獨立董事應當符合《公司法》、《獨董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公司章

程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規定的任職條件及獨立性要求。

第二十條 獨立董事每屆任期與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任期屆滿，連選可以連

任，但是連任時間不得超過六年。

在公司連續任職獨立董事已滿六年的，自該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六個月內不得被

提名為公司獨立董事候選人。

第二十一條 獨立董事按如下規定提名、選舉或更換：

（一）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1%以上的股東可

以提出獨立董事候選人，並經股東大會選舉決定。

依法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可以公開請求股東委託其代為行使提名獨立董

事的權利。

第一款規定的提名人不得提名與其存在利害關係的人員或者有其他可能影

響獨立履職情形的關係密切人員作為獨立董事候選人。

（二） 獨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應當徵得被提名人的同意。提名人應當充分了

解被提名人職業、學歷、職稱、詳細的工作經歷、全部兼職、有無重大失

信等不良記錄等情況，並對其符合獨立性和擔任獨立董事的其他條件發表

意見。被提名人應當就其符合獨立性和擔任獨立董事的其他條件作出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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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公司提名委員會應當對被提名人任職資格進行審查，並形成明確的

審查意見。

（三） 公司最遲應當在發佈召開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股東大會通知公告時向深圳

證券交易所（下稱「深交所」）報送《獨立董事提名人聲明與承諾》、《獨立

董事候選人聲明與承諾》及《獨立董事候選人履歷表》，披露相關聲明與承

諾和提名委員會或者獨立董事專門會議的審查意見，並保證公告內容的真

實、準確、完整。

獨立董事候選人不符合獨立董事任職條件或者獨立性要求的，深交所可以

對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條件和獨立性提出異議，公司應當及時披露。

（四） 在召開股東大會選舉獨立董事時，董事會應當對獨立董事候選人是否被深

交所提出異議的情況進行說明。深交所提出異議的獨立董事候選人，公司

不得提交股東大會選舉。如已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的，應當取消該提案。

如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有特別規定的，從其規定。

第二十二條 獨立董事任期屆滿前，公司可以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其職務。提前解

除獨立董事職務的，公司應當及時披露具體理由和依據。獨立董事有異議的，公司應

當及時予以披露。

獨立董事不符合《獨董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或者第二項規定的，應當立即停

止履職並辭去職務。未提出辭職的，董事會知悉或者應當知悉該事實發生後應當立即

按規定解除其職務。

獨立董事因觸及前款規定情形提出辭職或者被解除職務導致董事會或者其專門委

員會中獨立董事所佔的比例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獨立董事

中欠缺會計專業人士的，公司應當自前述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完成補選。



– 131 –

附錄三  《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二十三條 獨立董事在任期屆滿前可以提出辭職。獨立董事辭職應當向董事會

提交書面辭職報告，對任何與其辭職有關或者其認為有必要引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注

意的情況進行說明。公司應當對獨立董事辭職的原因及關注事項予以披露。

獨立董事辭職將導致董事會或者其專門委員會中獨立董事所佔的比例不符合相關

法律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或者獨立董事中欠缺會計專業人士的，擬辭職的獨立

董事應當繼續履行職責至新任獨立董事產生之日。公司應當自獨立董事提出辭職之日

起六十日內完成補選。

第二十四條 獨立董事除應當具有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相關法律、法規賦予

董事的職權外，公司還賦予獨立董事以下特別職權：

（一） 獨立聘請中介機構，對公司具體事項進行審計、諮詢或者核查；

（二） 向董事會提請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三） 提議召開董事會會議；

（四） 依法公開向股東徵集股東權利；

（五） 對可能損害公司或者中小股東權益的事項發表獨立意見；

（六） 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有關規定以及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

職權。

獨立董事行使前款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列職權的，應當經全體獨立董事過半數同

意。

獨立董事行使第一款所列職權的，公司應當及時披露。上述職權不能正常行使

的，公司應當披露具體情況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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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下列事項應當經公司全體獨立董事過半數同意後，提交董事會審

議：

（一） 應當披露的關聯交易；

（二） 公司及相關方變更或者豁免承諾的方案；

（三） 公司被收購時，公司董事會針對收購所作出的決策及採取的措施；

（四） 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規定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第二十六條 獨立董事發表獨立意見的，所發表的意見應當明確、清楚，且至少

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 重大事項的基本情況；

（二） 發表意見的依據，包括所履行的程序、核查的文件、現場檢查的內容等；

（三） 重大事項的合法合規性；

（四） 對公司和中小股東權益的影響、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及公司採取的措施是否

有效；

（五） 發表的結論性意見，包括同意意見、保留意見及其理由、反對意見及其理

由、無法發表意見及其障礙。

獨立董事應當對出具的獨立意見簽字確認，並將上述意見及時報告董事會，與公

司相關公告同時披露。

第二十七條 公司應當為獨立董事履行職責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和人員支持，指

定董事會辦公室、董事會秘書等專門部門和專門人員協助獨立董事履行職責。

董事會秘書應當確保獨立董事與其他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他相關人員之間的

信息暢通，確保獨立董事履行職責時能夠獲得足夠的資源和必要的專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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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董事享有與其他董事同等的知情權。為保證獨立董事有效行使職權，公司應

當向獨立董事定期通報公司運營情況，提供資料，組織或者配合獨立董事開展實地考

察等工作。

第二十八條 獨立董事應當向公司股東大會提交年度述職報告，對其履行職責的

情況進行說明。年度述職報告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一） 出席董事會次數、方式及投票情況，出席股東大會次數；

（二） 參與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獨立董事專門會議工作情況；

（三） 對《獨董管理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八條所

列事項進行審議和行使《獨董管理辦法》第十八條第一款所列獨立董事特別

職權的情況；

（四） 與內部審計機構及承辦上市公司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就公司財務、業

務狀況進行溝通的重大事項、方式及結果等情況；

（五） 與中小股東的溝通交流情況；

（六） 在上市公司現場工作的時間、內容等情況；

（七） 履行職責的其他情況。

獨立董事年度述職報告最遲應當在公司發出年度股東大會通知時披露。

第四章 董事會

第二十九條 公司設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

第三十條 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獨立董事四名。公司董事會設董事長一

人。董事長由董事會以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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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董事會行使下列職權：

（一） 召集股東大會，並向股東大會報告工作；

（二） 執行股東大會的決議；

（三） 決定公司的經營計劃和投資方案；

（四） 制訂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五） 制訂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和彌補虧損方案；

（六） 制訂公司增加或者減少註冊資本、發行債券或其他證券及上市方案；

（七） 擬訂公司重大收購、收購本公司股票或者合併、分立、解散及變更公司形

式的方案；

（八） 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投資、收購出售資產、資產抵押、

對外擔保事項、委託理財等事項，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另有

規定的除外；

（九） 公司上市地證券監管機構和交易所所規定由董事會決定的關聯交易事項；

（十） 決定公司內部管理機構的設置；

（十一）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執行官、董事會秘書；根據首席執行官的提名，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高級總裁、副總裁、首席財務官等高級管理人員，並

決定其報酬事項和獎懲事項；

（十二） 制訂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三） 制訂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四） 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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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向股東大會提請聘請或更換為公司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公司章程另有

規定的除外；

（十六） 決定專門委員會的設置及任免其有關人員；

（十七） 聽取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工作彙報並檢查首席執行官的工作；

（十八） 根據公司章程的授權決定收購公司股份相關事項；

（十九） 決定公司章程沒有規定應由股東大會決定的其他重大事務和行政事項；

（二十） 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公司章程授予的其他職權。

董事會作出前款決定事項，除（六）、（七）、（十三）項和法律、行政法規及公司

章程另有規定的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會表決同意外，其餘可以由半數以上的董事

表決同意。超過股東大會授權範圍的事項，應當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董事會應當就註冊會計師對公司財務報告出具的非標準審計意見向股東大會作出

說明。

公司董事會設立審計委員會，並根據需要設立戰略與投資決策委員會、薪酬與考

核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等相關專門委員會。專門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依照公司章程

和董事會授權履行職責，提案應當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專門委員會成員全部由董事

組成，其中審計委員會、提名委員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中獨立董事佔多數並擔任召

集人，審計委員會的召集人為會計專業人士且審計委員會的成員全部由非執行董事組

成。董事會負責制定專門委員會工作規程，規範專門委員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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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審計委員會負責審核公司財務信息及其披露、監督及評估內外部審計工作

和內部控制，下列事項應當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過半數同意後，提交董事會審議：

（一）披露財務會計報告及定期報告中的財務信息、內部控制評價報告；（二）聘用、重

新委任或者解聘承辦公司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三）聘任或者解聘公司財務負責

人；（四）因會計準則變更以外的原因作出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或者重大會計差錯

更正；（五）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和公司章程

規定的其他事項。

董事會提名委員會負責擬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選擇標準和程序，對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人選及其任職資格進行遴選、審核，並就下列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級管理人員；（三）法律、行政法規、中

國證監會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負責制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考核標準並進行考核，

制定、審查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與方案，並就下列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

議：（一）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二）制定或者變更股權激勵計劃、員工持股計

劃，激勵對象獲授權益、行使權益條件成就；（三）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擬分拆所屬

子公司安排持股計劃；（四）法律、行政法規、中國證監會規定、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

規則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事項。

第三十二條 董事會發現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有侵佔公司資產行為時應啓動對股東

或實際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佔用即凍結」的機制，即發現股東或實際控制人侵佔資產

時應申請司法凍結股東所持公司股份，凡侵佔資產不能以現金清償的，通過變現股權

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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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

（一） 主持股東大會和召集、主持董事會會議；

（二） 督促、檢查董事會決議的執行；

（三） 董事會閉會期間，董事會授權董事長決定不超過公司上一會計年度末淨資

產百分之五的投資事宜，及決定不超過公司上一會計年度末淨資產百分之

五的資產處置方案。

（四） 簽署董事會重要文件和其他應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簽署的其他文件；

（五） 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職權；

（六） 提名首席執行官人選，交董事會會議討論表決；

（七） 在發生特大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的緊急情況下，對公司事務行使符合法律

規定和公司利益的特別處置權，並在事後向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報告；

（八） 根據公司經營發展需要，決定公司分支機構（包括但不限於分公司、辦事

處）的設立、變更和註銷；

（九）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第三十四條 董事長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董事長應當指定董事代董

事長履行職務；指定董事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半數以上董事共同推舉

一名董事履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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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約每季一次），由董事長召集，於會

議召開十日以前書面通知全體董事和監事。

第三十六條 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三分之一以上董事、監事會或董

事長，可以提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董事長應當自接到提議後10日內，召集和主持

董事會會議。

第三十七條 董事會召開臨時董事會會議的通知方式為：以書面通知（包括專人

送達、傳真）。通知時限為：會議召開五日以前通知全體董事。

如董事長不能履行職責時，應當指定一名董事代其召集臨時董事會會議；董事長

不能履行職責，亦未指定具體人員代其行使職責的，可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共同推

舉一名董事負責召集會議。

第三十八條 董事會會議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日期和地點；

（二） 會議期限；

（三） 事由及議題；

（四） 發出通知的日期。

第三十九條 下列人員可以列席董事會會議：

（一） 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非董事的高級管理人員在董事會上無表決權；

（二） 公司的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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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議案的提交及審議

第四十條 議案的提出

有權向董事會提出議案的機構和人員包括：

（一） 公司首席執行官應向董事會提交涉及下述內容的議案：

1. 公司的經營計劃；

2. 公司的年度財務預算方案、決算方案；

3. 公司利潤分配及彌補虧損方案；

4. 公司內部管理機構設置方案；

5. 公司章程的修改事項；

6. 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年度及季度工作報告；

7. 公司基本管理制度的議案；

8. 董事會要求其作出的其他議案。

（二） 董事會秘書應向董事會提交涉及下述內容的議案：

1. 公司有關信息披露的事項的議案；

2.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執行官；根據首席執行官的提名，聘任或者解

聘公司高級總裁、副總裁、首席財務官等高級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

酬事項的獎懲事項；

3. 有關確定董事會運用公司資產所作出的風險投資的權限；

4. 其他應由董事會秘書提交的其他有關議案。

（三） 董事長提交董事會討論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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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名董事聯名向董事會提交供董事會討論的議案。

（五） 半數以上獨立董事聯名向董事會提交供董事會討論的議案。

第四十一條 有關議案的提出人須在提交有關議案時同時對該議案的相關內容作

出說明。

第四十二條 董事會在向有關董事發出會議通知時，須將會議材料，包括會議議

題的相關背景材料、董事會專門委員會意見（如有）、獨立董事專門會議審議情況（如

有）等董事對議案進行表決所需的所有信息、數據和資料，與會議通知一道提供至與會

及列席會議的各董事及會議參加人，及時答覆董事提出的問詢，在會議召開前根據董

事的要求補充相關會議材料。

董事會會議召開前，獨立董事可以與董事會秘書進行溝通，就擬審議事項進行

詢問、要求補充材料、提出意見建議等。董事會及相關人員應當對獨立董事提出的問

題、要求和意見認真研究，及時向獨立董事反饋議案修改等落實情況。公司可以在董

事會審議重大複雜事項前，組織獨立董事參與研究論證等環節，充分聽取獨立董事意

見，並及時向獨立董事反饋意見採納情況。

兩名及以上獨立董事認為資料不完整或者論證不充分的，可以聯名書面向董事會

提出延期召開會議或者延期審議該事項，董事會應當予以採納，公司應當及時披露相

關情況。

第四十三條 董事會會議在召開前，董事會秘書應協助董事長就將提交會議審議

的議題或草案請求公司各專門職能部門召開有關的預備會議。對提交董事會討論議題

再次進行討論並對議案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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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會議的召開

第四十四條 董事會會議應有過半數的董事（包括按公司章程規定，書面委託其

他董事代為出席董事會議的董事）出席方可舉行。

董事會作出決議，必須經全體董事的過半數通過，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和其他法

律、行政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監管規則規定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表決通過的事

項除外。

董事會決議的表決，實行一人一票。當反對票和贊成票相對等時，董事長有權多

投一票。

獨立董事對董事會議案投反對票或者棄權票的，應當說明具體理由及依據、議案

所涉事項的合法合規性、可能存在的風險以及對公司和中小股東權益的影響等。公司

在披露董事會決議時，應當同時披露獨立董事的異議意見，並在董事會決議和會議記

錄中載明。

第四十五條 董事會決議表決方式為：舉手表決或投票表決。每名董事有一票表

決權。

董事會臨時會議在保障董事充分表達意見的前提下，可以用通訊表決進行並作出

決議，並由參會董事簽字。

第四十六條 董事會會議應當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的，可以書面

委託其他董事代為出席。

獨立董事不得委託非獨立董事代為出席會議；獨立董事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

的，獨立董事應當事先審閱會議材料，形成明確的意見，並書面委託其他獨立董事代

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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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應當載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項、授權範圍和有效期限，並由委託人簽

名或蓋章。涉及表決事項的，委託人應當在委託書中明確對每一事項發表同意、反對

或者棄權的意見。董事不得作出或者接受無表決意向的委託、全權委託或者授權範圍

不明確的委託。董事對表決事項的責任不因委託其他董事出席而免除。

代為出席會議的董事應當在授權範圍內行使董事的權利。董事未出席董事會會

議，亦未委託代表出席的，視為放棄在該次會議上的投票權。

一名董事不得在一次董事會會議上接受超過兩名董事的委託代為出席會議。在審

議關聯交易事項時，非關聯董事不得委託關聯董事代為出席會議。

第四十七條 出現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應當作出書面說明並對外披露：

（一） 連續兩次未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

（二） 任職期內連續十二個月未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次數超過其間董事會會議總

次數的二分之一。

第四十八條 董事會應當對董事會會議所議事項的決定做成會議記錄，董事會會

議記錄應當真實、準確、完整，出席會議的董事、董事會秘書和記錄人應當在會議記

錄上簽名。

董事應當對董事會的決議承擔責任。出席會議的董事有權要求在記錄上對其在會

議上的發言作出說明性記載。董事會的決議違反法律、法規或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

受損失的，參與決議的董事對公司負賠償責任。但經證明在表決時曾表明異議並記載

於記錄的，該董事可以免除責任。

董事會會議記錄作為公司檔案保存，保存期限不少於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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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條 董事會會議記錄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和召集人姓名；

（二） 出席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託出席董事會的董事（代理人）姓名；

（三） 會議議程；

（四） 董事發言要點；

（五） 每一決議事項的表決方式和結果（表決結果應載明贊成，反對或棄權的票

數）。

第五十條 董事會決議公告應當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通知發出的時間和方式；

（二） 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方式，以及是否符合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公

司章程的說明；

（三） 親自出席、委託他人出席和缺席的董事人數、姓名、缺席理由和受託董事

姓名；

（四） 每項提案獲得的同意、反對和棄權的票數，以及有關董事反對或者棄權的

理由；

（五） 涉及關聯交易的，說明應當迴避表決的董事姓名、理由和迴避情況；

（六） 需要獨立董事事前認可或者獨立發表意見的，說明事前認可情況或者所發

表的意見；

（七） 審議事項的具體內容和會議形成的決議。

第五十一條 董事會會議的召開程序、表決方式和董事會決議的內容均應符合法

律、法規、公司章程和本規則的規定。否則，所形成的決議無效。



– 144 –

附錄三  《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七章 董事會秘書

第五十二條 董事會設董事會秘書一名。董事會秘書是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對董

事會和公司負責。

董事會秘書應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第五十三條 公司董事會秘書應當是具有必備的專業知識和經驗的自然人，由董

事會委託。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士不得擔任董事會秘書：

（一） 《公司法》規定不得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情形；

（二） 最近三年受到過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

（三） 最近三年受到過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或者三次以上通報批評；

（四） 本公司現任監事；

（五） 證券交易所認定不適合擔任董事會秘書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四條 董事會秘書應當履行如下職責：

（一） 保存公司有完整的組織文件和記錄；

（二） 確保公司依法準備和遞交有權機構所要求的報告和文件；

（三） 保證公司的股東名冊妥善設立，保證有權得到公司有關記錄和文件的人及

時得有關記錄和文件；

（四） 負責公司和相關當事人與證券交易所及其他證券監管機構之間的溝通和聯

絡，保證證券交易所可以隨時與其取得工作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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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負責處理公司信息披露事務，督促公司制定並執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和重

大信息的內部報告制度，促使公司和相關當事人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

並按照有關規定向證券交易所辦理定期報告和臨時報告的披露工作；

（六） 協調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關係，接待投資者來訪，回答投資者諮詢，向投

資者提供公司披露的資料；

（七） 按照法定程序籌備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會議，準備和提交有關會議文件和資

料；

（八） 參加董事會會議，製作會議記錄並簽字；

（九） 負責與公司信息披露有關的保密工作，制訂保密措施，促使董事、監事和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以及相關知情人員在信息披露前保守秘密，並在內幕信

息洩露時及時採取補救措施，同時向證券交易所報告；

（十） 協助董事、監事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了解信息披露相關法律、法規、規

章、證券交易所其他規定和公司章程，以及上市協議中關於其法律責任的

內容；

（十一） 促使董事會依法行使職權；在董事會擬作出的決議違反法律、法規、規

章、證券交易所其他規定或者公司章程時，應當提醒與會董事，並提請

列席會議的監事就此發表意見；如果董事會堅持作出上述決議，董事會

秘書應將有關監事和其個人的意見記載於會議記錄，同時向證券交易所

報告；

（十二） 證券交易所要求履行的其他職責。

第五十五條 公司董事或者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兼任公司董事會秘書。

公司聘請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註冊會計師和律師事務所的律師不得兼任公司董事會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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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條 董事兼任董事會秘書的，如某一行為需由董事、董事會秘書分別作

出時，則該兼任董事及公司董事會秘書的人不得以雙重身份做出。

第八章 附則

第五十七條 本規則由董事會制定，經股東大會決議通過，自通過之日起執行。

本規則的解釋權屬董事會。

第五十八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執

行。本規則如與國家日後頒佈的法律、法規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章程相抵觸

時，執行國家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以中文撰寫，英文版為非官方譯文。如中英文版之間有任何歧
義之處，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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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規範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公司」）監事會及其成員的行為，

保證公司決策行為的民主化、科學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下稱「《公司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下稱「《證券法》」）、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3修正）》、《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下稱「《上巿規則》」）、《中聯

重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稱「《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特制定本議事規則。

第二條 監事會是對公司財務，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

督、檢查的公司常設監察機構。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

第二章 監事的任職資格

第三條 公司監事為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擔任公司的監事：

（一） 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

（二） 因貪污、賄賂、侵佔財產、挪用財產或者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被

判處刑罰，執行期滿未逾5年，或者因犯罪被剝奪政治權利，執行期滿未逾

5年；

（三） 擔任破產清算的公司、企業的董事或者廠長、經理，對該公司、企業的破

產負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破產清算完結之日起未逾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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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擔任因違法被吊銷營業執照、責令關閉的公司、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並負

有個人責任的，自該公司、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之日起未逾3年；

（五） 個人所負數額較大的債務到期未清償；

（六） 非自然人；

（七） 被中國證監會處以證券市場禁入處罰，期限未滿的；

（八） 法律、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規定的其他內容。

違反本條規定選舉、委派監事的，該選舉、委派或者聘任無效。監事在任職期間

出現本條情形的，公司解除其職務。

第四條 監事由股東代表和公司職工代表擔任。公司職工代表擔任的監事不得少

於監事人數的三分之一。監事會中的股東代表由股東大會選舉和罷免，職工代表由公

司職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和罷免。

第五條 董事、首席執行官和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兼任監事。

第六條 監事應具有法律、財務、會計等方面的專業知識或工作經驗，以保證能

有效履行職責。

第七條 監事每屆任期三年。股東擔任的監事由股東大會選舉或更換，職工擔任

的監事由公司職工民主選舉產生或更換，監事連選可以連任。

第八條 監事連續二次不能親自出席監事會議的，視為不能履行職責，股東大會

或職工代表大會應當予以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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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監事任期屆滿未及時改選，或者監事在任期內辭職導致監事會成員低於

法定人數的，在改選出的監事就任前，原監事仍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

程》的規定，履行監事職務。

第十條 監事應當遵守法律、行政法規和《公司章程》，對公司負有忠實義務和勤

勉義務，不得利用職權收受賄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佔公司的財產。

公司監事負有維護公司資金安全的法定義務。公司監事沒有履行職責或協助、縱

容控股股東及其關聯企業侵佔公司資產時，監事會視其情節輕重對直接責任人給以處

分和對負有嚴重責任的監事提請股東大會予以罷免。

第十一條 監事所負的誠信義務不一定因其任期結束而終止，其對公司商業秘密

保密的義務在其任期結束後仍有效。其他義務的持續期應當根據公平的原則決定，取

決於事件發生時與離任之間時間的長短，以及與公司的關係在何種情形和條件下結束。

第十二條 監事應當保證公司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並對定期報告簽署

書面確認意見。

第十三條 監事可以列席董事會會議，並對董事會決議事項提出質詢或者建議。

第十四條 監事不得利用其關聯關係損害公司利益，若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

承擔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監事執行公司職務時違反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或《公司章程》

的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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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監事會在履行監督職能的過程中，針對所發現的問題可採取下列措

施：

（一） 發出書面通知，要求予以糾正；

（二） 要求公司審計、監察等部門進行核實；

（三） 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四） 向國家有關監督機構、司法機關報告或者提出申訴；

（五） 依據《公司法》、《公司章程》提起相關訴訟。

第三章 監事會的職權

第十七條 公司設監事會。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監事會設主席1人。監事會主

席的任免，應當經三分之二以上監事會成員表決通過。

第十八條 監事會主席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務或者不

履行職務的，由監事會主席指定的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監事會主席未指定監

事的，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一名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

第十九條 監事會向股東大會負責，行使下列職權：

（一） 應當對董事會編製的公司定期報告進行審核並提出書面審核意見；

（二） 檢查公司財務；

（三） 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執行公司職務的行為進行監督，對違反法律、行政

法規、《公司章程》或者股東大會決議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出罷免的建

議；

（四） 當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行為損害公司的利益時，要求董事、高級管理人

員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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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提議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在董事會不履行《公司法》規定的召集和主持股東

大會職責時召集和主持股東大會；

（六） 向股東大會提出提案；

（七） 依照《公司法》的規定，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提起訴訟；

（八） 發現公司經營情況異常，可以進行調查；必要時，可以聘請會計師事務

所、律師事務所等專業機構協助其工作，費用由公司承擔；

（九） 《公司章程》規定或股東大會授予的其他職權。

第二十條 監事有權瞭解公司經營情況。公司應當採取措施保障監事的知情權，

為監事正常履行職責提供必要的協助，任何人不得干預、阻撓。監事履行職責所需的

有關費用由公司承擔。

第二十一條 監事會依法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履職的合法合

規性，行使《公司章程》規定的其他職權，維護公司及股東的合法權益。

監事會發現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法規和證券交易所相關規定或者《公司

章程》的，應當向董事會通報或者向股東大會報告，並及時披露，也可以直接向監管機

構報告。

第二十二條 監事會應當對董事會編製的財務會計報告進行審核並提出書面審

核意見，書面審核意見應當說明報告編製和審核程序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內容是否真

實、準確、完整。

監事會依法檢查公司財務，監督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在財務會計報告編製過程中

的行為，必要時可以聘請中介機構提供專業意見。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如實向監

事會提供有關情況和資料，不得妨礙監事會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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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發現公司或者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股東、實際控制人等存在與財務

會計報告相關的欺詐、舞弊行為及其他可能導致重大錯報的情形時，應當要求相關方

立即糾正或者停止，並及時向董事會、監事會報告，提請董事會、監事會進行核查，

必要時應當向證券交易所報告。

第四章 監事會會議

第二十三條 監事會每6個月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監事會主席負責召開。監事

可以提議召開臨時監事會會議。

監事會決議應當由三分之二以上監事會成員表決通過。

監事會會議因故不能如期召開，應公告說明原因。

第二十四條 下列情況下，應當召開監事會臨時會議：

（一） 監事會主席認為必要時；

（二） 二名以上監事聯名提議時；

（三） 監事人數不足《公司章程》規定的最低人數時；

（四） 《公司章程》規定的應當召集監事會會議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五條 召集監事會定期會議時，應於會議召開10日前向全體監事發出通

知。監事會召開臨時監事會會議的通知方式為：以書面通知（包括專人送達、傳真）。

通知時限為：會議召開五日以前通知全體監事。

第二十六條 監事會會議通知包括以下內容：

（一） 舉行會議的日期、地點和會議期限；

（二） 事由及議題；

（三） 發出通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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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監事會會議由監事會主席負責召集並主持；監事會主席不能履行職

務或者不履行職務的，由監事會主席指定的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監事會主席

未指定監事的，由半數以上監事共同推舉一名監事召集和主持監事會會議。

第二十八條 監事會會議對會議通知中列明的議案按順序進行審議。如需改變

會議通知中列明的議案順序應先徵得出席會議監事的過半數同意。監事會會議原則上

不審議在會議通知中未列明的議案或事項。特殊情況下需增加新的議案或事項時，應

當先由到會監事過半數同意將新增議案或事項列入會議議程後，方可對新增議案或事

項進行審議和表決。會議主持人應口頭徵詢與會監事，議案是否審議完畢，未審議完

畢，應口頭說明，否則視為審議完畢。監事會對議案採取一事一議的表決規則，即每

一議題審議完畢後，開始表決；一項議案未表決完畢，不得審議下項議案。

第二十九條 出席會議的監事應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對議案進行審議並充分表

達個人意見；監事對其個人的投票承擔責任。

第三十條 監事會會議的表決實行一人一票，以記名和書面等方式進行。

會議主持人應在每項議案表決完畢後對表決結果進行統計並當場公佈，由會議記

錄人將表決結果記錄在案。

未經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合法程序，不得對已生效的監事會決議作

任何修改或變更。

第三十一條 監事會可要求公司董事、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內部及外部審計人員

出席監事會會議，回答所關注的問題。

第三十二條 監事會應有由三分之二以上監事出席方可舉行。



– 154 –

附錄四  《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三十三條 監事應親自出席監事會議。有正當事由不能出席的，可以委託其他

監事代為出席。授權委託書應當載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項、權限和有效期限，並

經委託人簽名方為有效。

第五章 監事會決議和會議記錄

第三十四條 監事會會議應有記錄，監事會會議記錄應當真實、準確、完整，充

分反映與會人員對所審議事項提出的意見，出席會議的監事和記錄人員應當在會議記

錄上簽名。監事有權要求在會議記錄上對其在會議上的發言作出某種說明性記載。監

事會會議記錄作為公司檔案保存，保存期不少於十年。

第三十五條 監事會會議記錄包括以下內容：

（一） 會議召開的日期、地點和召集人姓名；

（二） 出席監事的姓名以及受他人委託出席監事會的監事（代理人）姓名；

（三） 會議議程；

（四） 監事發言要點；

（五） 每一決議事項的表決方式和結果（表決結果應載明贊成，反對或棄權的票

數）。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六條 本議事規則自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三十七條 本議事規則由監事會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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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按照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執行。

本規則如與國家日後頒佈的法律、法規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章程》相抵

觸時，執行國家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議事規則》以中文撰寫，英文版為非官方譯文。如中英文版之間有任何歧
義之處，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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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lion Heavy Indust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7）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在中國湖南省長

沙市銀盆南路361號公司辦公大樓多功能會議廳以實體會議的形式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詳情如下：

普通決議案

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A股2023年年度報告的全文及摘要。

5.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H股2023年年度報告。

6.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2023年度利潤分配預案，並批准宣派及分派年度末期股

利每股人民幣0.32元（含稅）。

7. 審議及批准續聘本公司2024年度核數師。

(1) 審議及批准續聘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

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境內核數師及內部控制核數師。

(2) 審議及批准續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止年度的國際核數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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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授權董事會審核委員會確定本公司境內核數師和國際核數師各自報酬

的釐定原則，並授權本公司管理層根據確定的原則決定具體支付本公

司的境內核數師和國際核數師的報酬。

8.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在有效期內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及辦理融資業

務，總授信規模不超過人民幣1,800億元，並授權董事長及其授權之人士代

表本公司與有關金融機構簽訂授信合同及融資業務相關文件，切分本公司

授權額度給下屬子公司使用。

9.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附屬公司中聯重科安徽工業車輛有限公司（「中聯工業車

輛公司」）在有效期內與金融機構、經銷商合作開展保兌倉業務，並對外提

供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500萬元、為期不超過6個月的擔保，並授權中聯工

業車輛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工業車輛公司簽署上述保兌倉業務相關合作協

議。

10.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附屬公司中聯重科農業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中聯農機公

司」）與有關金融機構及下游客戶開展金融業務並對外提供不超過人民幣10

億元的擔保，並授權中聯農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農機公司簽署上述金融

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11.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向其44家子公司提供總額不超過等值人民幣315億元的

擔保，並授權董事會或董事會授權之人士將可用擔保額度在擔保對象之間

進行調劑，但須滿足本公司2024年5月28日的通函（「該通函」）所載的條件。

12.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進行低風險投資理財業務，總額不超過人民幣80億元，

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在上述額度內行使全部投資決策權並簽署相關合同協

議。

13.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開展金融衍生品業務，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130億元，

並授權本公司董事長及董事長授權人員在上述額度內行使全部投資決策權

並簽署相關合同協議。

14.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附屬公司中聯重科智能高空作業機械有限公司（「中聯高

機公司」）向有關金融機構申請綜合授信，總授信規模不超過人民幣200億

元，並授權中聯高機公司董事長代表中聯高機公司與有關金融機構簽訂授

信合同及融資業務相關文件。



– 158 –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15. 審議及批准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為設備租賃客戶提供對外擔保總額不超過

人民幣10億元（但每筆擔保期限為中聯高機公司與設備租賃公司約定的期

限），並授權中聯高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合作

協議。

16. 審議及批准中聯高機公司為客戶辦理金融業務提供擔保，對外擔保總額不

超過人民幣50億元（但每筆擔保期限與相關業務貸款年限一致），並授權中

聯高機公司管理層代表中聯高機公司簽署上述業務相關合作協議。

特別決議案

17. 審議及批准本公司繼續開展銀行按揭、融資租賃、商業保理和買方信貸業

務，並為上述業務提供不超過人民幣580億元的回購擔保。

18. 審議及批准建議修改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詳情載於該通函

附錄一。

19. 審議及批准建議採納《股東大會議事規則》，詳情載於該通函附錄二。

20. 審議及批准建議採納《董事會議事規則》，詳情載於該通函附錄三。

21. 審議及批准建議採納《監事會議事規則》，詳情載於該通函附錄四。

承董事會命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詹純新

中國長沙，2024年5月28日

於本通告刊發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純新博士；非執行董事為賀柳先生及王
賢平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成虎先生、黃國濱先生、吳寶海先生及黃珺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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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股東週年大會出席資格及截止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H股股東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之名單，本公司將於2024年6月25日（星期二）
至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不會進行股
份過戶。H股股東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的資格，須於2024年6月24日（星期一）
下午4時30分前，將全部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號舖。

(2) 建議派發末期股利、為非居民企業股東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及截止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擬分派年度末期股利每股人民幣0.32元（含稅），總額約人民幣27.77億元。如該股利經股東
在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第6項普通決議案而宣派，末期股利預期將於2024年7月26日（星期五）前後
支付及派發予於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營業時間結束時名列本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

根據於2008年1月1日起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與其實施條例以及其他相關規定，
本公司向名列H股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末期股利前，須代扣代繳10%企業所得稅。任
何以非個人股東名義，包括以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理人、受託人或其他團體
及組織名義登記的股份皆視為非居民企業股東所持的股份，因此，其應得之股利將須代扣代繳企業
所得稅。代扣代繳上述的企業所得稅後，應付H股非居民企業股東的現金股利為每股人民幣0.288

元（僅供參考）。應付H股股東的現金股利將以港元支付。對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確定
不準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本公司將不承擔責任，亦不予以受理。建議股東
就彼等持有及出售本公司H股所涉中國、香港及其他稅務影響諮詢稅務顧問。為確定可獲派發股利
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2024年7月5日（星期五）至2024年7月10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天）
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於該期間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為符合獲派發股利的資格，H股股
東須於2024年7月4日（星期四）下午4時30分前，將全部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一併送交本公
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

樓1712-1716號舖。

(3) 投票代理人

a. 凡可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可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可以書面形式委任一位或多位人士作為
其投票代理人，代為出席及投票。投票代理人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b. 委任人須以書面文據形式委任投票代理人，由委任人簽署或由其藉書面形式正式授權的代
理人簽署。如委託人為法人，應加蓋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簽署。如該文據
由委任人的代理人簽署，則授權此代理人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過公證。

c. H股股東最遲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將投票代理人委任表格和經公證的授
權書或者其他授權文件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方為有效（隨附為股東週年大會適用的投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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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登記程序

股東或其投票代理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時，應出示身份證明。如股東屬法人，其法定代表或經董事
會或其他決策機構授權的其他人士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時，應出示該股東董事會或其他決策機構委
任該人出席大會的決議案的副本。

(5) 以投票方式表決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